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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內容： 

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彰化南瑤宮」為個案研究，此組織成立於1723年之後的彰化縣，為彰

化縣第一個地方性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具有其歷史性與獨特性，首先本論文探討南瑤

宮的歷史沿革與非營利組織之意涵及其特性，接著進一步探究研究對象管理制度，從

管理委員、執行秘書與志工的訪談著手，並採取個案研究法、文獻蒐集分析法、深度

訪談法，研究個案內部的管理制度，基於對宗教信念的理念認同，因此相較一般非營

利組織更能獲取資源與人力，研究中得知南瑤宮沒有傳統的商業底線，他們的管理不

是靠「利潤動機」的驅使，而是藉由「使命」的凝聚力和引導，透過管理的理念架構

和技巧，制定具體可行的目標、計畫和策略，俾使造福人群的使命能順利達成，研究

中並得知五點建議，供南瑤宮管理階層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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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Changhua Nan-yao Temple " as a case study, this organization was founded 

in 1723 after the Changhua County,was the first local faith 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Changhua County, has its historic and unique, at first, this paper discusses meaning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Nan-yao Temple, followed by further 

studies to explore the object management system, proceed from the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interviews with volunteers and take case studies,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alysis, depth interviews, case study of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ecognition of religious conviction, and therefore generally 

compared with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etter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manpower, the study 

did not know the Nan-yao Temple traditional business bottom line, not by their 

management "profit motive" driven, but by cohesion and guiding "self-control" of the idea 

through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skills, to develop concrete and feasible goals, plans 

and strategies, to enabling Zaofurenqun mission will be very successful, research and that 

five-point proposal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n-yao Templ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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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台灣傳統的庶民生活豐富，民間各式各樣團體蓬勃發展，其中又以宗教類非營利

組織具代表性。非營利組織造就我國社會生命力，為公民社會注入一股活水，與國家

強盛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近年來已成為政府部門、企業部門以外的重要角色，因此

又可稱為第三部門。而非營利組織之興起背景，乃因現代國家無法有效因應社會快速

變遷，固有賴於民間自願參與，藉由公民自發性的參與，可較政府部門與企業部門更

有效解決社會問題、協助一般情況下無法達成的服務(張添群，2011)。 

 

    臺灣的非營利組織始增多時，公共服務開始往多元提供者邁進。國家的角色從逐

漸讓市場去進行治理，轉變為市場是一種工具，可以被用來增加公平性和傳遞公共服

務的回應。於是，治理的定義與型態也開始轉變，非營利組織逐漸納入政府的治理網

絡中，兩者間的互動產生許多不同的關係，也使的治理網絡間更加豐富（孫煒， 

2008）。 

 

    自1945年二次戰後，凱因斯（Keynes）的政府干預經濟理論逐漸被熊彼德的政府

放鬆管制、強調市場面向的企業和競爭的經濟理論取代，強調供方（產品、提供服務），

而非需方（支出）的經濟，就是工作福利國家，人民不再單純接受服務，而是在受到

服務提供後要進行回饋的工作，也就是以工代賑（Greener ，2009）。因此，國家與

人民在提供與接受公共服務的型態也開始在轉變。  

 

    當第三部門，也就是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介入政府公共服

務時，公與私的界限即開始模糊。Wise（2010）認為，非營利組織在加入政府提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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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產品的遞送後，這種公私界限至今仍處模糊、混合地帶，而這種混合的區塊，

可以增加和幫助政府的公共服務配置和遞送。張德永（2001）提到非營利組織是目前

臺灣社會開始民主化後常常被討論的議題，參與公共事務時，會討論到政府權力的角

色和民間組織與人民的參與問題。第三部門是整合公私部門的中間角色，也是代理人

理論（Agency theory）的一種觀點。Sandra（2004）也提到除了可以為政治人物拉取

選票，也可以為政府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務。社會科學對於宗教的研究已有很長的

歷史，且信仰型非營組織也為第三部門的一環，但有一段時間不受重視，直至1990

年代中期後，始興盛，並被政府視為社會福利傳遞的公共服務者（Cadge，2006）。  

 

     在大中華文化裡的臺灣社會，影響眾人日常生活最深刻即為「宗教」（Religion），

宗教，經常扮演撫慰人心之角色，為人們尋求心靈的平靜及增進對未來方向之信心(楊

怡慧，2013)。因此引起本研究對於非營利組織與宗教之興趣，舉例來說:西元1999年9

月21日凌晨於臺灣中部發生的地震，為臺灣近百年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幾年後的

2009年8月6號至8月10號「八八水災」同樣的，再度重創了臺灣人民與中南部地區。

各國救援部隊紛紛前往臺灣救援、各類團體也加入行列。其中貢獻最大的即為「信仰

型非營利組織」的救助，例如：國際性與臺灣本土性的以信仰為基礎的非營利組織之

紅十字會、慈濟、世界展望會、各地廟宇等。當時，此些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除了為

捐款最多的團體外，組織動員的規模也最大，並於災區內提供救援物資、基本醫療資

源、及臨時避難處，彰顯出信仰型非營利組織之公益性質（呂朝賢，2001）。 

 

    南瑤宮地方宗教事務部門是宗教團體、宗教場所、宗教活動、宗教行為的行政主

管機關，其所轄的地方宗教協會，是帶有半官方性質、行政管理色彩濃厚的具體事務

管理協會。這類協會有權力制定相關管理規範，制約與規範管轄範圍的宗教團體與宗

教活動、宗教行為。任何一項社會事務的管理與規範，主管部門或行業協會總是強調

法律規範不清或空白，無法有效管理的邏輯，忽略了管理的能動性、主動性、靈活性

http://find.sina.com.tw/news/%E8%89%B2%E5%BD%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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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機構本身具有的行政管理職責與職權，此為信仰型非營利組織之南瑤宮之現況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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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由前所述，可知我國宗教信仰呈現多元樣態，在多樣化的宗教信仰體系裡，本研

究的對象為位居彰化縣境內，地方性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南瑤宮，多年來，經由官方努

力與民間力量協助與配合，由彰化市市長與民間媽祖會組織合作的「半官方管理」的

模式，並連結十個媽祖會，包含450多個角頭，而共同成立之信仰型媽祖會，涵蓋了

彰化縣13個鄉鎮市、舊台中縣10個鄉鎮市、舊台中市各區及南投縣4個鄉鎮市，此獨

特性引起研究者欲進一步探究之好奇心。  

 

    目前，學術上在研究非營利組織策略聯盟的面向上，多呈現於社會福利型非營利

組織、環保型非營利組織等的組織進行著墨；相對於信仰型非營利組織聯盟的研究，

尤其是有關以臺灣民間信仰組織之相關研究，較不多見。其次，以年代歷史來看，本

論文研究對象為地方性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引發研究者去瞭解此組織獨特性的「半官

方管理制度」為何，為本研究動機。  

 

圖1-1 彰化縣南瑤宮媽祖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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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彰化南瑤宮，曾經是台灣最興盛的媽祖廟之一。尤其在清朝中晚時期，曾經是台

灣媽祖信眾組織(“會媽會”)中最龐大的; 基層組織上遍佈中部各地、信眾人員則遍

及全台灣。在台灣的民間社會，影響力甚為驚人。可能因此而遭到日本統治者治理上

的忌諱。關於此，民間故事頗多傳說。現根據南瑤宮沿革所記，南瑤宮早在日治時期

就開始被併入市公所管理。昭和 11年(1912年)藉因彰化市財政拮据，遂建議市役所

與警察局磋商成立「彰化市寺廟整理委員會」，管理市內十六座廟宇，收入充作教育

慈善之用; 昭和十六年(1915年)改稱「彰化市信仰淨化委員會」，戰後地方人士組成

「南瑤宮委員會」管理廟務。至民國 44年(1955年)，始由彰化縣政府及有關治安機

關協助下，依﹝監督寺廟條例﹞將南瑤宮管理權接管，並由縣政府指派彰化市長為管

理人迄今。 

 

    因此媽祖廟作為民間宗教團體，依據台灣道教常民傳統，本是以非營利、非政府

機構的方式運作。但是，南瑤宮之非營利組織型態，早已產生變化。組織自主權限顯

然會受到公部門侷限; 但是，南瑤宮實際參與者，仍能相對保有祭祀方面之自主權，

尤其是信眾組織 “會媽會”(簡稱「媽會」)更是如此。但由於在財務資源上運用上，

以及祭祀活動舉辦與否的決定權，仍依賴公部門之拍板決定。媽會運作上也無法完全

保有自主權。 

 

        本論文題目中之運作分析，主要目的是希望經由瞭解南瑤宮媽祖會組織的歷

史，亦即瞭解南瑤宮媽祖會的組織及其運作實況，及南瑤宮媽祖會當前組織與公所間

的相對關係。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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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南瑤宮媽會在公所制度下之運作實況、相關實務分配及其組織關係特性。  

 

二、分析「彰化南瑤宮」媽會的內部治理，及組織各層成員(管理者、行政工作者、

志工)的自我認知與期望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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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研究流程方面，首先確認所欲研究的問題。關於研究問題的初始思考方

向，先由本人與指導老師皆感興趣的領域去蒐集資料，爾後，觀察近幾年來在該領域

的相關文獻，並評估其研究之可行性，逐漸縮小研究範圍，決定成為本研究的主題。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確認研究背景與動機確立:此階段主要工作是確定研究背景動機，廣泛初探

相關文獻，以及從中啟發出研究主題，並依自己研究興趣，與指導教授討論可行性與

研究價值，從中選擇適當的研究主題。 

 

二、蒐集相關文獻：在確定研究主題之後，依過去文獻為基礎，以釐清值得研究

的主題，接著進一步去探討過去在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包括大型寺廟經營、大型寺廟

管理制度等領域，蒐集相關之中西文期刊、各校學報、博碩士論文是否有本研究之相

關文獻，藉由文獻探討的過程中來建立本研究之架構，並推論出相關研究假設，理解

相關理論意涵與實務上的發現，從中得到後續研究的啟發，並蒐集有信、效度的衡量

工具，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三、建立研究架構：依據上一階段的文獻探討，決定本研究之架構，提出研究架

構，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並以「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來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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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半結構式問卷設計與調查：根據所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設計半結構式問

卷，確立研究架構後，為確保研究問卷在語意上的清晰度及完整性，並希望達到一定

之信、效度，才正式著手進行訪談。 

 

五、正式施測：以上階段完成的正式問卷，訪談對象為彰化南瑤宮参與組織運作

相關人員與志工。 

 

六、資料整理與結果分析：分析訪談內容，再依本結果發現與過去文獻進行對話，

以提出與過去文獻呼應之處、不同之處，以及本研究之新發現。 

 

七、研究結論與建議：針對上一階段之分析結果，說明本研究之主要新發現及其

相關意涵，最後針對學術及實務界提出理論及實務上之具體建議，並針對後續研究提

出建議，進而歸納出結論及提出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提供餐飲業者及後續研究者參

考，將本研究每個章研究流程繪製成圖1-1，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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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五、資料分析 

二、文獻探討 

一、確定研究主題 

四、研究設計 

六、研究結果與建議 

三、確認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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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雖以彰化南瑤宮媽會組織特性的發展為研究範圍，因受制於個人能力、時

間的限制，僅能提供對訪談資料的初步分析與呈現。經過整理及分析，可以呈現出媽

會組織裡重要「當事人」的真實觀點及自我認知。可做為相關文獻的補充。 

 

 

二、個案資料取得與分析的限制  

    由於彰化南瑤宮，沒有足夠的相關研究文獻，為使研究更具體，本研究聚焦於受

訪者的深度訪談。基本上是透過半結構式訪談來取得個案訪談資料。然而，此方式又

受限於某些情況，受訪者有時不便提供與敏感問題處的回答，有時會持保留態度。因

此，難免有所闕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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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個案寺廟南瑤宮介紹 

        南瑤宮之建廟起源，至今缺乏詳細資料可資考證，本節所述係根據日人所留「寺

廟台帳」記載、現在南瑤宮所存沿革碑以及相關的文獻與口傳綜合而成。聞在清雍正

元年(一七二三)彰化設縣後，請窯工楊謙自諸羅縣(今嘉義縣)笨港應募工事而來，將

笨港天上聖母之香火攜來，藉為庇身之用。香火掛在現在廟址的工寮內，每入夜頻見

五彩毫光，附近居民都認為是神之顯靈，於是由當時彰化士紳集資雕塑天上聖母神像

一尊，奉祀於隔鄰的福德廟(土地公廟)內，自此以後香火日盛，居民禱告動輒顯靈。 

     

    每年農曆正月到3月，總有一群人跟隨著媽祖，前往某特定著名媽祖廟「進香刈

火」，如此年年南來北往，造就臺灣媽祖信仰的重要特色，臺灣中部彰化南瑤宮笨港

進香團，可說是臺灣大型徒步進香團之鼻祖；更為了南下笨港進香，而組織龐大的媽

會，彰化媽祖信仰圈更涵跨了整個中部縣市，包含臺中市、南投縣及彰化縣，會員約

四萬多戶，達數十萬人(林伯奇、陳素雲，2014)。 

 

一、南瑤宮簡介 

    至清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瓦磘庄陳氏捐獻土地建立草茅小祠奉祀天上聖母，被稱

為「媽祖宮」，此為南瑤宮建廟之開始。同年十一月，總理吳佳聲、黃景祺、林君、

賴武等發起募資建築本殿，並雕塑神像五尊，取南門之「南」及瓦磘之諧音雅字「瑤」，

正式定名為「南瑤宮」(彰化南瑤宮，2015)，以下圖 2-1表示南瑤宮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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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表示南瑤宮組織圖(取材自南瑤宮志) 

 

 
圖 2-2 南瑤宮正面牌樓 

彰化市民代表會 

 

審議南瑤宮年度

預算及決算 

彰化市公所 

 

彰化市長兼南

瑤宮管理人 

南瑤宮會媽總理會議 

 

一、市公所聘請十位會媽總

理、南瑤里里長、成功里里

長及若干地方人士代表為

南瑤宮顧問 

二、 由彰化市長兼南

瑤宮管理人召集會

議，徵詢廟務發展意見 

彰化市公所寺廟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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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南瑤宮正殿正面 

     

    媽祖原具的海神神格，亦因社會整體的需求漸漸轉變成多重神格，平埔族人亦在

漢化後，不少是信仰媽祖，同時信仰的人群亦普及至農民、商人、婦女等各個社會階

層內，隨著農業生活中各種困境下庇佑神蹟的累積，香火愈來愈興旺。於是分香、刈

火等各種儀式執行後，各地區的媽祖廟不斷建立。雍正年間有一窯工楊謙自笨港到縣

城來應募工事，工作完成之後，求自笨港媽祖佑身的香火袋放置於工寮內未帶走而產

生神蹟，肇成南瑤宮建廟之緣由，隨著南瑤宮媽祖香火的興旺，宗教活動亦熱絡起來，

進香活動為主要型式，據《彰化縣志》記載：「歲往笨港進香，男女塞道，屢著靈驗。」，

為了要前往南瑤宮香火起源地笨港進香，信徒們紛紛成立輿前會，亦即媽祖會，簡稱

媽會，在媽祖進香活動中，擔任抬媽祖神轎的榮職，十個媽會陸續成立於嘉慶年間至

日治初期，會員分佈於臺中盆地、彰化平原與南投部分地區，形成南瑤宮媽祖的信仰

團。在各地多次的進香迎媽祖的活動中，都有媽祖顯靈庇佑的神蹟產生，並一再廣傳，

因而有「彰化媽祖廕外方」之說，下表 2-1 為南瑤宮供奉神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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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南瑤宮供奉祭祀神祇 

地位 神祇 位置 

主祀神 天上聖母 

正殿中央。因有出巡活動，故南瑤宮備有百餘尊大小不一的

媽祖分身，各媽會也分別刻有自己的大尊神像，供信徒祭拜

迎接之用。 

配祀神 千里眼 正殿，媽祖左前方。 

 順風耳 正殿，媽祖右前方。 

 太子爺 
正殿，媽祖前的供桌上。每當分香子廟與友廟來訪時，負責

迎接活動。 

同祀神 玉皇大帝 後殿三樓。 

 觀音佛祖 觀音殿中央。 

 三官大帝 
後殿二樓，天官紫微大帝位於中央，地官清虛大帝位其左

側，水官洞虛大帝位其右側。 

 神農大帝 

正殿前護龍神龕。右側供有青臉紅路鬚之青公（榕樹神），

為南瑤宮原址的大榕樹，因建廟所需而遭砍除，後以樹身刻

成神像供奉於此，體現先人敬神愛物之意。 

 註生娘娘 觀音殿左半部。 

 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在南瑤宮內共有兩處，一在正殿前右護龍神龕，為

市內土地公廟遭拆除後移駕借祀，一在觀音殿右側，為南瑤

宮原有之神像。 

 國姓爺 正殿前左護龍成功廳。 

 廣澤尊王 後殿一樓，原為市內神廟遭拆除後移駕借祀。 

 太歲星君 後殿一樓，廣澤尊王旁，民國九十年代新增。 

 文昌帝君 觀音殿觀音佛祖右前方。 

 長生祿位 
前殿右護龍，為紀念對南瑤宮具特別功勳的已故地方仕紳，

目前共有長生祿位 17 座。 

資料來源:羅啟宏(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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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漢文化的強勢入侵，導致平埔族傳統社會的瓦解，對此大環境無法適應者紛

紛於嘉慶、道光年間遷移至噶瑪蘭(今宜蘭地區)、埔里地區，其餘留在原居住地者則

逐漸接受漢化，學習漢人從事水田耕種，並且在宗教信仰上信仰媽祖。信仰漢人的神

祇，也是平埔族人急速漢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彰化地區不同族群之間社會整

合的重要因素，到了清末日治初期，南瑤宮十個媽會中，參加媽會的方式除了以個人

繳費會費加入為會員的方式外，亦發展出以村莊為單位的「招庄頭」方式，媽祖信仰

圈內的族群包括河洛人與客家人，媽祖的信仰成為超越地域性、祖籍性的組織。移墾

社會中，由於原鄉祖籍意識，導致分類械鬥層出不窮，然而南瑤宮各媽會組織龎大，

為維護其組織的活絡，故每年都舉行「吃會」、或全庄性宴客的活動，以聯絡會員之

間的感情；而會員們透過這樣的活動則有於不同祖籍的漳、泉、客籍人的整合，漳籍

人到客籍會員家吃會，或客籍人到泉籍會員家宴客，藉此方式消除原鄉的隔閡，並交

換農業社會生活心得，使媽祖信仰不斷超越祖籍與地域的觀念，而從南瑤宮十個媽祖

會所形成的信仰圈，已然可以看出：南瑤宮媽祖是中部地區主要的宗教信仰中心，也

是對現居地產生意識上的認同，透過媽會舉行的活動不斷予以強化，而逐漸形成社會

文化的整合(羅啟宏，1997)。 

 

 

圖 2-4 彰化南瑤宮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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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南瑤宮香火由笨港分香而來，因此媽祖神駕每年有前往發源地進香的習俗，    

1814 年有隨駕信徒 42 人，步行往返於彰化、笨港之間，之後眾人倡議而成組織，每

人出銀一元，存為公銀，所收利息作為媽祖誕辰活動之用，並推舉一人管理公銀，此

為南瑤宮最早的媽祖會組織──老大媽會，昔稱「金和安聖母會」。 

     

    隨著南瑤宮香火日盛，地方傳聞媽祖香擔所到之地即獲庇佑，因此每年笨港進香

活動中常有地方民眾成群結隊搶香，為維護進香秩序，南瑤宮遂商請縣衙衙役加入供

奉虎聖將軍的虎仔爺會（又稱聖將軍會），在進香過程中沿途保護。日治時期日人懷

疑虎仔爺會成員身懷武藝，恐生叛亂，而有取締之意。為消日人疑慮，南瑤宮送給虎

仔爺會一尊媽祖神像，對外宣稱該會為南瑤宮天上聖母鑾班會，所奉媽祖稱為「新大

媽」，虎仔爺會則更名為新大媽會。 

     

    其後，前往笨港進香的信徒日多，各個鑾班會、輿前會也分別成立，作為護衛神

駕，輪辦進香，皆今媽祖會的前身。各個媽祖會都奉有自己的媽祖分尊，稱「會媽」，

故媽祖會又稱為「會媽會」，簡稱媽會。各媽會每年定期在南瑤宮舉行祝壽祭典，稱

「作會」。各媽會每年用跋杯擲筊的方式，選出一位「爐主」，在選定的日子裡請南瑤

宮媽祖前來遶境，稱「過爐」，並宴請其他角頭的會員，稱「吃會」(維基百科，20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8%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99%E5%BD%B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9%8E%E8%81%96%E5%B0%87%E8%BB%8D&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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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瑤宮笨港媽祖繞境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動，為台灣臺中市廟宇大甲鎮瀾宮，於每年農曆三月間舉

行、長達九天八夜的大甲媽出巡遶境，行經駐駕地點有(依時間排序)彰化南瑤宮、西

螺福興宮、新港奉天宮、返程增加北斗奠安宮、彰化天后宮、清水朝興宮，終點在嘉

義縣新港奉天宮。1987 年以前是前往雲林縣北港朝天宮進香刈火。於 2008 年 7月 4

日被指定為「國家重要無形文化活動資產」。會從北港朝天宮改為駐駕新港奉天宮，

因為大甲媽回娘家記錄片，鎮瀾宮董監事會認為大甲媽來自湄洲媽祖祖廟分靈，而不

來自北港朝天宮的分靈，因此起了爭執，導致駐駕地點的更改(黃丁盛，2003)。 

 

彰化南瑤宮 2016年徒步笨港進香，訂 3月 27日上午起駕、4月 2日下午回鑾遶境市

區，7天 6夜程路線如下圖 2-4所示。 

 
圖 2-5 南瑤宮 2016 年媽祖遶境公告 

    2016年南瑤宮媽祖繞境詳細行程如下: 3/27：南瑤宮 08:00起駕典禮→秀水清

龍岩→溪湖福安宮→埤頭合興宮駐蹕。 3/28：埤頭合興宮 07:00起駕→路口厝福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4%B2%E9%8E%AE%E7%80%BE%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9B%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8%89%E7%BE%A9%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B8%AF%E5%A5%89%E5%A4%A9%E5%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6%9E%97%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2%E6%9E%97%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84%E6%B4%B2%E5%A6%88%E7%A5%96%E7%A5%96%E5%BA%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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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西螺大橋→廣福宮→福興宮→魚寮鎮南宮→吳厝朝興宮→虎尾帥興宮→虎尾天

后宮駐蹕。3/29：虎尾天后宮 06:00起駕→土庫順天宮→元長頂寮客厝國小→北港武

德宮→北港朝天宮駐蹕。 3/30：北港朝天宮 08:00起駕→笨港天后宮 09:30 換龍袍

→新港奉天宮駐蹕、祝大典。 3/31：新港奉天宮 05:00會香、06:00起駕→古民永

福宮→溪口北極殿→大埤賜福宮→斗南順安宮→莿桐天瑤宮→西螺廣福宮、福興宮駐

蹕。 

    4/1：西螺福興宮、廣福宮 06:00起駕→溪州后天宮→溪州舊眉聖安宮→西畔萬

聖宮→石塔武聖宮→(1)中圳白鶴宮→外三參天宮→大社鎮安宮→張厝社區→社頭枋

橋頭鎮安宮、天門宮。(2)枋橋頭接貳香、換涼傘(3)田中乾德宮、鎮安宮、天門宮。

→員林廣寧宮、福寧宮駐蹕。 4/2：員林福寧宮、廣寧宮 08:00起駕→花壇中庄福安

宮→楓灣宮、聖惠宮→13：00彰化大埔路、英士路接駕→慈恩寺 14:00起駕遶境彰

化市→20：00入廟。 

    在繞境過程中「稜轎腳」是僅見於媽祖信仰活動中的特殊禮儀，目前一般寺廟是

使用臺語發音的「鑽轎腳」，但大甲鎮瀾宮認為「鑽」之字意對媽祖有所不敬，現已

改稱「稜轎腳」，稜轎腳的場面十分壯觀，跪伏地面的信眾動輒大排長龍，造成大轎

行進的困難，不過大轎班的人員總是很有耐心地讓每一個人鑽過，讓信眾達成心願，

如下圖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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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彰化南瑤宮信眾沿路稜轎腳 

 

   林伯奇(2013)在光復後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之史蹟紀錄中提到，日治時期彰化南

瑤宮笨港進香，為最早有紀錄的大型進香活動，也是組織最龐大的進香團。在乾隆中

期之後，彰化南瑤宮已開始前往笨港進香，並隨著進香活動，於清嘉慶年間發展出信

仰組織。然而在嘉慶年間，因為笨港溪（北港溪）氾濫，而改往新港奉天宮與北港朝

天宮進香。光復後因為與北港信徒間的衝突，民國 75年後中斷前往北港朝天宮進香，

因此現今會香儀式只限於新港奉天宮一處。並至傳來香火的楊謙後人家中，舉行換龍

袍的儀式；民國五十年，楊謙家的媽祖遷往水仙宮奉祀，所以換龍袍禮改往水仙宮舉

行；民國九十一年十月笨南港天后宮落成，民國九十二年換龍袍禮，則改往舊南港

58號的笨南港天后宮舉行。 

 
    圖 2-7 彰化南瑤宮日治時期進香活動 

http://yo.xuite.net/info/element.php?id=gonugcfav3QPesDX_4pO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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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國 34年（1945）台灣光復後，彰化南瑤宮往笨港進香不因時代的變遷而間

斷，但進香的模式卻隨著時代而改變，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光復後徒步進香時期

（1947~1964）、各媽祖會各自籌畫進香時期（1979~1996）、傳統與創新的笨港進香

時期（1998~迄今）。 

 

圖 2-8 彰化南瑤宮日治時期進香團體合照 

距離日治最後一次進香十二年後，彰化南瑤宮於民國三十六年國曆五月七日南

下進香，為台灣光復後的第一次進香活動，其進香日期依循前例為六天五夜的行程，

人員則以徒步與搭火車為主。在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在這動盪與艱難的

時間裡，還舉行如此大型的進香活動實屬不易。 

    民國四十五年光復後第二次進香，該年五月三日《聯合報》【彰化訊】記載： 

    彰市南瑤宮笨港進香團，這支數以萬計的男女禮佛隊伍，終於二日

完成了進香朝聖任務，在鳴鑼開道，旗羅傘蓋擁護下，奉著六位「媽祖」

聖駕，打道回鑾。…據一位親自參加該團行列的進香客稱，此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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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約需一百五十元。進香團所耗費者，以個人計，足夠平民一個月生

活費，要以四萬人計算，此次進香團將耗費六百餘萬元…。 

    由上面紀錄來看，當時的進香客約有四萬人左右，雖然沒有如日治時期十萬人之

數，但人數還是相當龐大。 

    民國五十一年光復後第三次進香，該年四月二十三日《聯合報》【北港訊】記載： 

    本省光復以來規模最大的進香團－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團十萬善

男信女，昨(廿二)日上午十時走完了一百公里的路程，…由十萬媽祖信

徒組織的彰化進香團，昨(廿二)日下午三時抬著彰化南瑤宮天上聖母鑾

駕，浩浩蕩蕩抵達新港奉天宮「謁祖進香」。彰化南瑤宮天上聖母為新

港奉天宮天上聖母分身，每年回「娘家」作「謁祖進香」大典一次。 

  

    由上述報導中可以發現，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團，到民國五十一年還是全台規模

最大的進香團。當時新港鄉鄉長兼任奉天宮主任委員洪炳欽，聘請攝影師拍攝一系列

的黑白相片，也是現今保有最完整的相片資料。彰化南瑤宮笨港進香團大總理呂俊

傑，副大總理邱垂淋、黃恬安贈「聖心母儀」匾額給奉天宮；彰化市市長賴通堯、彰

市代表會主席邱垂淋，代表彰化南瑤宮贈「后德恩深」匾額給奉天宮；彰化南瑤宮聖

四媽進香團總理邱昭明，贈「聖道造福」匾額給奉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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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南瑤宮進香團贈聖道造福匾額給奉天宮。 

    民國五十三年光復後第四次進香，該年四月三十日《聯合報》【本報新港三十日

電】： 

    到新港奉天宮「謁祖進香」的彰化南瑤宮五萬信徒，於一日子時交

香後，分由斗南、大埤兩路踏上歸途。 

    新港奉天宮為歡迎彰化南瑤宮媽祖信徒謁祖進香，三十日上午八時起舉行

媽祖大遊行，南北管獅陣等民間藝術團體二十餘隊參加，熱鬧非凡，奉天宮特

將遊行鏡頭拍成電影，此次進香也是最後一次用徒步進香，之後因為交通發

達，進香也漸漸改為坐火車或是搭公車來取代，結束兩百多年的徒步進香。 

 

三、南瑤宮媽祖會組織 

    目前南瑤宮共有 10 個媽祖會組織，分別為：老大媽會、新大媽會、老二媽會、

興二媽會、聖三媽會、新三媽會、老四媽會、聖四媽會、老五媽會及老六媽會，以下

表 2-2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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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南瑤宮媽祖會組織表 

建年 名稱 人數 鄉鎮數 
作會日（農

曆） 

過爐日（農

曆） 
吃會 

1814 老大媽會 2377（1996 年） 6 3 月 24 日 4 月 有 

1820 新大媽會 150（1996 年） 3 3 月 22 日 4 月 有 

1830 老二媽會 7700（1996 年） 9 3 月 25 日 8 月 有 

1852 興二媽會 3485（1994 年） 7 3 月 25 日 4 月 有 

1869 聖三媽會 1520（1993 年） 6 3 月 26 日 8 月 有 

1879 新三媽會 1781（1980 年） 1 3 月 27 日 3 月 27 日 無 

1883 老四媽會 8085（1993 年） 16 3 月 28 日 4 月 有 

1883 聖四媽會 3597（1980 年） 11 3 月 28 日 4 月 有 

1879 老五媽會 7000（1995 年） 11 3 月 29 日 4 月 有 

1894 老六媽會 5200（1996 年） 8 3 月 30 日 4 月 有 

 合計 40895 人 71    

資料來源:卓克華(2006)。 

      鑾班會或輿前會現皆稱為會媽會，因各分尊媽祖屬神明會所有，故稱會媽，其

會員組織即為會媽會。南瑤宮現有十個會媽會，十個會 媽會各有其會員，其會員分

布各有一定的範圍，會務及會員組織各自獨立，各會每年都有例行的「作會」，即在

南瑤宮舉行媽祖的千秋祭典。大部分的會媽每年各自舉行「過爐」，即在輪值的角頭

內請南瑤宮媽祖來遶境祭祀，並宴請其餘角頭的會員，稱為「吃會」。十個會媽會共

同的活動只有進香一項，採輪流制，即一年由老大媽會 、老四媽會及聖四媽會合辦，

稱為大媽年；第二年由老二媽會、興二媽會、老五媽會 合辦，稱為二媽年；第三年

由聖三媽會、新三媽會、老六媽會合辦，稱為三媽年。以下簡述各會媽會的沿革、組

織與活動(林美容，1989)。茲以下表 2-3，分別整理民間宗教學者林美容有關研究，

並呈現為各「會媽會」之組織表。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1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2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3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5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6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7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8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83%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7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894%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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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各媽會組織表(本研究繪製) 

   組 

    織 

媽會 

招

庄

頭 

總理 
副總

理 

主任

委員 

副主

任委

員 

委員 董事 
首

事 

常務

董事 

監

事 

監察

人 
代表 

理

事 

總

務 

幹

事 
進香 

老大媽

會 
否 1 1       

9(每大

角 1人) 
    3   

30 選

1，每

大角

最多 

10 位 

      

民

24、

51、

87、

98、

105 

新大媽 否 1 1                   

12(

每

角

頭 3

人) 

      

老二媽 否 1 1       

每小角

(60人以

上)1人 

    

每

大

角 1

位 

    

一

大

角

(50

0 人

以

上)

1 位 

    

民

53、

98、

102 

興二媽 否 
1 大

總理 

1 副

大總

理 

      

每大角

8~10位

(含一位

負責人) 

                

民

53、

71、

98、 

聖三媽 否 

1 大

總理

(9 位

常務

董事

中選

出) 

2 副

大總

理(9

位常

務董

事中

選

出) 

      

小角人

數不足

50人選 1

人，超過

50 人每

50 人增

一位 

  

9(董

事互

選) 

代

表

及

董

事

選

出 5

位

  

每 20

會員

選 1

位 

      

民

69、

75、

98、

104 



 
 
 
 
 
 
 
 
 
 
 
 

 

 

25 

 

   組 

    織 

媽會 

招

庄

頭 

總理 
副總

理 

主任

委員 

副主

任委

員 

委員 董事 
首

事 

常務

董事 

監

事 

監察

人 
代表 

理

事 

總

務 

幹

事 
進香 

任

監

事

，再

選

出 1

位

常

務

監

事 

新三媽 是                           

民

69、

75、

98、

104 

老四媽 否 

1 大

總

理，1

大角

1 總

理 

6 副

大總

理，1

大角

1 副

總理 

              

3 監

察

人，1

大角

1 監

察人 

1 小

角 1

代表

稱「柳

仔頭」

(每小

角不

得少

於 26

人) 

    

1 大

角 1

人 

民

51、

68、

70、

76、

105 

聖四媽 否 
1 大

總理 

每角

頭 1 
      每角頭 1 

每

角

頭

14

、5

位 

              

民

51、

58、

68、

76、

9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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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織 

媽會 

招

庄

頭 

總理 
副總

理 

主任

委員 

副主

任委

員 

委員 董事 
首

事 

常務

董事 

監

事 

監察

人 
代表 

理

事 

總

務 

幹

事 
進香 

老五媽 否 1 2       

每小角

1~3人

(50人選

1 董事) 

    3       1   

民

53、

98、

103 

老六媽 否     1 1 

13(

含每

大角

1 名

共

12+

總幹

事 1

共

13

名) 

會員每

60 人推

選 1人 

                
 民

98 

 

(一）老大媽會 

1.沿革與組織 

  嘉慶十九年（1814）有願為南瑤宮天上聖母往笨港進香時隨駕之信徒，共四十二 

人，每人出銀一元，存為公銀，以利息所得作為慶祝聖母壽誕之用，嘉慶二十一年並 

立約，推舉總理戴悅，由他管理公銀。迄今，歷任總理共有十一代，除第二代與第 三

代總理姓名不詳，第四代總理周連山，第五代周坤厚，第六代黃金連，第七代黃泉 田，

第八代王紅英，第九代林樹水，第十代王秋潤，現任第十一代林金定。老大媽會 原

分成十二大角，其中三大角在秀水鄉，民國 52年全部退出。根據民國 53年之資料 ，

老大媽會名為金和安聖母會，當時會員 1639人，分屬九大角。現有會員共 2362 人，

其角頭分布如下： 

第一角： 

南門口(彰化市光南瑤里、成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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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社（彰化市光南里、華北里）  

東門（彰化市大同里）  

大埔（彰化市延和里、延平里）  

第二角： 

十二張犁（和美鎮犁盛里部分）  

東門外（彰化市東興里、華北里）  

坑仔內（彰化市桃源里）  

第三角： 

田中央（彰化市田中里） 

阿夷（彰化市阿夷里、古夷里） 

下廍（彰化市下廍里）  

第四角： 

寶廍（彰化市寶廍里）  

三塊厝（彰化市寶部里）  

苦苓腳（彰化市古夷里） 

國聖井（彰化市國聖里）  

第五角： 

下朥(月胥)（烏日鄉榮泉村） 

竹山（烏日鄉榮泉村）  

林仔頭（大肚鄉中和村）  

第六角： 

蕃社腳（台中市南屯區春社里） 

山仔腳（台中市南屯區文山里）  

新庄仔（台中市南屯區新生里）  

劉厝（台中市南屯區新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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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角： 

中街仔（彰化市長壽里）  

牛稠子（彰化市和調里）  

西門口（彰化市西興里、平和里）  

德興街（彰化市信義里）  

第八角： 

西勢仔（彰化市西勢里、五權里）  

磚仔窯（彰化市磚窯里）  

第九角： 

灣雅口（花壇鄉灣雅村、灣東村）  

內庄（花壇鄉橋頭村）  

橋仔頭（花壇鄉橋頭村）  

三家春（花壇鄉永春村）  

     

    老大媽會設有會員代表，每三十名會員選一名代表，每大角會員代表不得超過十 

名，每大角之會員代表中互選一人為董事，九名董事中互選一名為總理，一名為副總 

理，會員代表並得互選三名為監事。會員代表、董事、監事及總理每任四年，連選得 

連任，現任總理林金定任職迄今，已歷十七年。 其會員分布如下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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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老大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老大媽每年三月廿四日在南瑤宮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早上開會，中午聚餐，下午 

二點開始媽祖千秋之祭典。老大媽會有一專屬之「轎前」曲館梨春園，每年由老大媽 

會補助二萬元，三月廿四日祭典時，梨春園要負責備辦牲禮、四果、紅龜、燈座、金 

紙等到南瑤宮並到輪值之角頭「迎牲禮」，輪值之角頭要準備豬羊拜天公用，角頭會 員

也都準備牲禮，隨著梨春園到南瑤宮「作會」。另外老大媽會的爐主，亦由「大公 」

補助稻榖八百斤（以時價計），他須辦宴請梨春園，還要請一台戲，在南瑤宮前演出。

當天亦同時卜出下一任的爐主，爐主係由九大角依序輪流，卜爐主時，由輪值之 角

頭的董事捧杯，角頭內除已當過爐主者外，每人都叫名擲杯，聖杯之數目最多者， 即

為爐主。  

 

   每年四月間舉行「過爐」，即由南瑤宮請老大媽之香爐及金身到爐主家。日期由 

爐主決定。除了第一角因要準備需用的「傢私」（即器具）及最後收拾「傢私」之外 ，

其餘非輪值的角頭，要分區抬轎，將老大媽的神轎抬到在輪值之角頭，並遶境，務 使

神轎都能經過每個會員家。過爐當天輪值角頭之會員要宴請其餘角頭的會員。過爐 後

第二天，爐主即要將老大媽正尊金身送回南瑤宮，副尊金身在第二年三月二十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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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爐回廟即可。押爐回廟亦要看日子，須有陣頭護送，陣頭之費用由該輪值角頭負責，

「大公」不管。  

 

   會媽會之形成主要是為了往笨港進香，然而現在有確實年代記錄之進香活動，

只 有民國 24年及民國 51年兩次，係由老大媽會與老四媽會、聖四媽會合辦。近年

來老 四媽會、聖四媽會雖曾數次舉辦進香活動，但老大媽會並未參與。其理由據老

大媽會 總理說，現在南瑤宮是由市公所管理，油香錢亦歸市公所，而市公所不主辦

進香，進 香需花錢，而老大媽會財務狀況不佳；另一個原因是有一次北港朝天宮來

錄製電影， 並宣傳說彰化媽祖要去北港「刈香」，其實彰化媽去北港只是去「參香」，

老大媽會 不滿北港朝天宮的作法，故久未參與進香活動。  

   大媽年進香時，例由彰化南街之開彰祖廟接頭香，按老大媽會之轎前曲館梨春

園 之館址亦在南街。 

 

（二）新大媽會 

1.沿革與組織 

  新大媽會的成立頗富傳奇色彩。南瑤宮最早只有老大媽會，例往笨港進香，回程 

進入彰化時，常有社頭鄉之武館來搶香擔，說是天上聖母的神靈可以庇估其村。由於 

曾經連續被搶兩年，故請縣衙裡之衙役來保護香擔，但衙役認為此非其職，師出無

名 ，遂組織「聖將軍會」，供奉南瑤宮的聖將軍，即虎仔爺，以信徒名義保護媽祖進

入 彰化。後來衙役人手不夠，北門口市場拖車工人亦加入聖將軍會。日據以後，衙

役解 散，外鄉之衙役紛紛返家，僅剩下居住於彰化者。因聖將軍即虎仔爺，七傳八

傳虎仔 爺會變成虎仔會，日本政府疑有反日份子，欲要捉拿，幸南瑤宮以一尊與老

大媽同樣 大小的媽祖金身，讓他們供奉，更名新大媽會，才解除疑慮。 

 

   新大媽會成立迄今，歷代大總理有第一代王江林，第二代施對，第三代賴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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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賴麗水，第五代何振煌，現任第六代總理賴鏡峰係民國 75年就任迄今。新大

媽會從清朝經日據時期，一直到民國四十、五十年間，人數都維持在五十人 左右，

以後逐漸吸收新會員，現有會員一百二十多人。  

   現有會員除了六位之外，其餘均居住彰化市內，其中以中正路（自永安街至火

車站之間）、北門口、長安街一帶為最多（李俊雄 1988：20），區分為四角頭，輪流

卜爐主。新大媽會設有理事十二人（每角頭三人），監事五人，均由全體會員選出 。

理事中互選四名為常務理事，常務理事中互選一人為總理，一人為副總理。總理得提

聘總幹事一名，副總幹事三名，分執總務、財務、祭典等事務。其會員分布如下圖

2-11 

 

圖 2-11新大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新大媽會每年三月廿二日在南瑤宮舉行三獻禮祭典，為新大媽祀壽，主祭官（總 

理擔任）、副主祭（值年爐主、副總理、常務監事擔任）、陪祭官（理監事等）及吟 詩

班（會員組成）一律著西裝，以古禮行祭。以往祭拜媽祖，是由北管前導，會員跟 在

後面用檻籃挑著祭品，一籃裝五牲，一籃裝壽桃及大麵。現在作會當天演戲，戲金 由

市公所支出，新大媽會只出一點錢扮仙而已。若該年有其他的會媽會舉辦進香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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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新大媽會押香擔回到南瑤宮時，已是廿二日中午，故該年新大媽之作會祭典簡化 ，

不行三獻禮，僅由爐主準備一付五牲，代表祭拜。若沒有進香之年，則隆重舉行三 獻

禮，所有會員均參加祭拜。  

 

   新大媽會每年四月間舉行過爐，根據其爐主名冊，新大媽會自 1936 年以來，

除 太平戰爭前後有九年未過壚之外，每年舉行過爐。日期由爐主決定，當天到南瑤

宮請新大媽正尊，並到舊爐主家請副尊送到新任爐主家，過爐完後， 正尊須於次日

送回南瑤宮，供會員及其他信徒迎請。副尊則可在爐主家供奉一年。此 外新大媽會

尚有一尊太子爺，例由副爐主供奉，過爐當天新大媽要在輪值角頭內遶境 ，中午以

前必須遶完，當天所有會員到爐主家會宴，費用係由大公補助爐主，一桌一千元。  

 

   此外，會員在一年當中有添新丁者，過爐當天要作丁龜給其他的會員每人一個， 

稱作「還丁龜」，現在丁龜一個半斤重，以前則是一斤重，且由大公出錢打造金牌給 新

丁，現在已取消。  

 

   新大媽會例不主辦進香，但每次其他會媽前往笨港進香，回來時，一過濁水溪， 

香擔就要交給聖將軍，即新大媽會之陣頭。每次接香擔，新大媽會的陣頭約有二百

人 ，係由會員出錢出力組成的金龍大鼓陣及神虎大鼓陣擔任，不必外聘曲館，每次

花費 約二十萬左右，而市公所自民國 75年才開始補助，但僅二萬元而已。 

 

（三）老二媽會 

1.沿革與組織 

    據聞老二媽會是由台中樹仔腳某林姓秀才發起，至遲在道光年間即已設立。老二

媽會過去對南瑤宮的建設，居功厥偉。大正九年（1920）各媽會倡議改建南瑤宮， 推

舉老二媽會大總理林金柱、副總理林泉州董其事，昭和七年（1932）老二媽會總理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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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續任改築會會長，昭和十一年（1936）改築完成。光復後歷任老二媽會總理者， 依

序為林昌、林榮洲、林大堯，現任總理則是林大堯、林傳枝，兩派紛爭不已。 

老二媽會原有會員分布甚廣，除今之草屯鎮、南投鎮、員林鎮、彰化市、台中市 之

外，在田中、社頭、二水、埔里、魚池、豐原亦有分布。日據時期因會務不振，迄 民

國 38年才重新起會，當時即未再招請上述地區居民為會員。不過起會以後，至民 國 

54年才恢復吃會活動。 

 

    南瑤宮老二媽會在民國 53年只有會員 3500人，民國 64年因會員增加，員林 增

加一大角，南投增加一大角，由原有之十大角，增為十二大。角民國 75年時，會 員

更增為 7753人，仍屬十二大角，各角頭分布範圍如下： 

台中角： 

樹仔腳（台中市南屯區樹義里）  

公館角（台中市西區公館里）  

何厝角（台中市何厝里、何安里）  

番仔路角（太平鄉新光村）  

彰化角： 

大埔（彰化市延平里、延和里） 

番社口（彰化市香山里） 

阿夷（彰化市阿夷里）  

苦苓腳（彰化市苦夷里）  

下不廍仔（彰化市下廍里） 

大竹圍（彰化市大竹里）  

南門口（彰化市南里、成功里）  

渡船頭（彰化市三村里）  

山仔腳（彰化市福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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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仔尾（彰化市中正里）  

牛稠仔（彰化市和調里）  

牛埔仔（彰化市牛埔里）  

草屯東角： 

頂城（草屯鎮坪頂里）  

下城（草屯鎮坪頂里）  

北勢（草屯鎮北勢里）  

屯園仔、三角城、新厝（草屯鎮北勢里）  

頂崁仔（草屯鎮中原里）  

下崁仔（草屯鎮中原里）  

匏仔寮（草屯鎮富寮里）  

草屯南角： 

復興（草屯鎮復興里）  

山腳（草屯鎮山腳里）  

林仔頭（草屯鎮上林里）  

北投埔（草屯鎮碧峰里）  

月眉厝（草屯鎮碧峰里）  

草屯北角： 

牛屎崎（草屯鎮御史里）  

新庄（草屯鎮新庄里）  

下庄（草屯鎮敦和里）  

崎仔頭（草屯鎮敦和里）  

頂茄荖（草屯鎮加老里）  

田厝仔（草屯鎮加老里）  

石頭埔（草屯鎮石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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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仔田（草屯鎮新豐里）  

南投一區： 

林仔（南投市永豐里）  

下庄仔（南投市平和里、龍泉里）  

小半山（南投市福興里）  

苦苓腳（南投市福興里）  

崩崁（南投市福興里）  

水尾仔（南投市新興里）  

半路厝（南投市新興里）  

牛運堀（南投市漳和里、漳興里）  

半山（南投市平山里）  

南投二區： 

包尾（南投市振興里、千秋里）  

內轆（南投市內興里、內新里）  

營盤口（南投市營南里）  

軍功寮（南投市軍功里）  

新厝（中寮鄉義和村）  

南投三區： 

大竹圍（芬園鄉大竹村）  

梓普寮（南投市鳳山里）  

六分寮（南投市鳳鳴里）  

施厝坪（南投市福山里）  

橫山（南投市永興里）  

南投四區： 

清水（中寮鄉清水村）  



 
 
 
 
 
 
 
 
 
 
 
 

 

 

36 

 

內城（中寮鄉內城村）  

龍安（中寮鄉龍安村）  

龍岩（中寮鄉龍岩村）  

爽文路（中寮鄉龍岩村）  

永芳（中寮鄉永芳村）  

分水寮（中寮鄉永和村）  

拔仔頭（南投市東山里）  

新厝（南投市東山里）  

南投五區： 

三塊厝（南投市三和里、三興里）  

茄苳腳（南投市嘉和里、嘉興里）  

新街（名間鄉新街村）  

田寮（名間鄉新街村）  

萬丹（名間鄉萬丹村）  

番仔寮（名間鄉東湖村）  

員林南角： 

番仔崙（員林鎮崙雅里）  

湖水坑（員林鎮湖水里）  

林厝（員林鎮林厝里）  

柴頭井（員林鎮林厝里）  

振興（員林鎮振興里）  

崎仔腳（員林鎮協和里）  

員林北角： 

東山（員林鎮中東里、東北里、南東里）  

三塊厝（員林鎮鎮興里）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han/Paper/mazu/mazu.html#note9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han/Paper/mazu/mazu.html#not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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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崙坑（員林鎮大峰里）  

浮圳（員林鎮垺圳里）  

浮圳尾（員林鎮西東里）  

     

    老二媽會每一大角下，分設若干小角，每小角須有 60人以上，每大角須有 500 

人以上，每小角設董事一名，由會員互相推選。每一大角設理事一人，彰化、台中、 

員林、南投、草屯各設監事一人。另有總理、副總理各一人，對外代表老二媽會，對 

內綜理一切會務，此外尚有書記一人，由總理提聘。其會員分布如下圖 2-12 

 

圖 2-12老二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老二媽會每年三月廿五日「作會」，即舉行董事會，理監事與總理等均要出席。 由

輪值之角頭籌辦中午聚餐，每次約辦十五桌。以前另有一桌請乞丐。當然還要祭拜 媽

祖，演戲酬神。老二媽會有一專屬曲館集樂軒，每年作會及過爐時，集樂軒的陣頭 都

要出來，由老二媽會補助一萬二千元。 

 

    每年八月間在輪值角頭舉行「過爐」，由大公補助爐主五百斤稻穀的價錢，並致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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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爐金」及「過爐燈」、紅聯等給爐主，輪值角頭到南瑤宮請媽祖蒞臨遶境，當 天

並有「吃會」，由輪值角頭之會員宴請其他角頭的會員，亦稱「值角」；在農村地 區，

值角範圍內非會員亦拜拜請客，稱作「值黏」，尤其在中寮鄉之山區，據聞居民 頗為

好客，平均每二戶就殺一隻豬拜拜請客。以往每逢過爐時，會員要挑籠擔，為 一種

四方形竹器，內放衣物、乾糧等，到值角會員家吃會，過爐當天吃中餐、晚餐， 宿

一夜後，第二天吃完早餐再走。據龍眼林角資料記載，日據期間曾在龍眼林舉行過 兩

次過爐，即 1909年與 1937年各一次。 

 

    老二媽亦不定期出巡，最近一次的出巡是在民國 73年 5月初 9日，出巡十二

角頭。民國 53年老二媽會曾會同興二媽會及老五媽會前往笨港進香，迄今老二媽會

未 再往進香，今年（1989）本來傳聞將往進香，不過老二媽會內部因總理職位發生

糾紛 ，人事紛擾不已，故今年不克前往。老二媽會前往笨港進香時，例由彰化開基

祖廟（ 五福戶）擔任接頭香。 

 

（四）興二媽會 

1.沿革與組織 

    興二媽會有一同治己已年（1869）之香爐，可能已有一百二、三十年之歷史。從 

日據時期以至於今，興二媽會的發展與西屯廖家關係密切，先是廖田成擔任總理，後 

其子廖坤地擔任總理，民國 45年廖坤地去世後，由其子廖圻炘與張阿和、廖峰明等 

三人同任總理，後張阿和過世，廖峰明亦於民國 68年過世，民國 70年起，由廖圻

炘 一人擔任總理迄今。 

興二媽會現有會員 3273 人，分屬十個角頭，如下： 

八張犁角： 

八張犁（台中市西屯區廣福里）  

大田心仔、四塊厝（大雅鄉三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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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厝庄（台中市西屯區林厝里）  

港尾、橫山角： 

港尾仔（台中市西屯區港尾里）  

下橫山（大雅鄉橫山村）  

烏日角： 

王田（大肚鄉王田村）  

山仔頂（大肚鄉福山村）  

頂朥(月胥)（烏日鄉三和村）  

同安厝、下哩仔（烏日鄉東園村）  

烏日（烏日鄉烏日村、湖日村）  

大雅、楓樹腳角： 

壩仔（大雅鄉大雅村）  

上橫山（大雅鄉秀山村）  

楓樹腳（大雅鄉上楓村）  

牛埔仔（潭子鄉大富村）  

圓籃仔（大雅鄉員林村）  

員寶庄角： 

西員寶（潭子鄉西寶村）  

東員寶（潭子鄉東寶村）  

馬岡厝（大雅鄉三和村）  

三角仔（神岡鄉三角村）  

中營（神岡鄉三角村）  

上七張犁（台中市北屯區同榮里）  

瓦窯角： 

瓦窯仔（潭子鄉瓦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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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家厝（潭子鄉頭家村）  

新田（潭子鄉新田村）  

校栗林（潭子鄉栗林村）  

潭子（潭子鄉潭北、潭陽、潭秀村）  

聚興（潭子鄉聚興村）  

甘蔗崙（潭子鄉甘蔗村）  

茄荎（潭子鄉嘉仁村）  

西勢（豐原市西勢里）  

溪洲（神岡鄉溪洲村）  

軍功寮（台中市北屯區軍功里）  

何厝、三厝角： 

溝仔墘（台中市南屯區溝墘里）  

三塊厝（台中市南屯區三厝里）  

麻園頭（台中市西區忠明里、公正里）  

何厝（台中市西屯區何厝里、何安里）  

西屯、惠來厝角： 

惠來厝（台中市西屯區惠來里）  

西屯（台中市西屯區西安里、西墩里）  

下石牌（台中市西屯區大河里）  

石牌（台中市西屯區上石里）  

下七張犁角： 

豬哥庄（台中市南屯區文山里）  

下七張犁（台中市西屯區協和里）  

水堀頭（台中市西屯區福安里、永安里）  

潮馬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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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洋庄（台中市西屯區潮洋里）  

馬龍潭（台中市西屯區龍潭里）  

永定厝（台中市南屯區永定里）  

新庄仔（台中市南屯區新生里）  

鎮平（台中市南屯區鎮平里） 

麻糍埔（台中市南屯區豐樂里）  

南屯（台中市南屯區南屯里） 

公館（台中市西區公館里）  

    興二媽會每一大角平均會員數約三百人左右，有一名負責人，亦為董事，每大角 

內董事約 8～10人，設有大總理及副大總理管理會務。其會員分布如下圖 2-13 

 

圖 2-13興二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每年三月廿五日在南瑤宮「作會」，先祭拜，要用豬羊及曲館等，祭後開董事會 。

雖與老二媽會同一天作會，但祭典分開，只有作戲合併舉行，平均負擔戲金。興二媽

會以前有固定的曲館興祿軒，每年給他們一千斤的稻穀，民國 45年以後，即無固 定

契約關係。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han/Paper/mazu/mazu.html#note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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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四月中旬以前舉行「過爐」，即由爐主、副爐主、正副總理及輪值角頭之董

事等到南瑤宮請爐，將爐放在爐主家，稱作「安爐」。媽祖金身則請到公地，供民眾

祭拜。當天輪值角頭「請會腳」，宴請其餘角頭來的會員，平均一個輪值角頭之會員 要

請八至十個會腳，此一吃會活動不曾間斷，而且輪值角頭內之非會員亦同樣祭拜媽

祖，宴請親友，稱作「值黏」，十個角頭無一例外。過爐時，一角頭內通常有三、四

十台戲。香爐在爐主家供奉半年，至九月左右送至副爐主家，供奉半年，次年三月廿

日以前必須送回南瑤宮，稱作送爐。大公補貼正副爐主各稻穀二百斤，以為送爐之需，

另外補助輪值角頭一千斤稻穀作物請爐費用，包括道士禮、六十斤麵龜、六十斤壽 桃

以為祭祀之需。 

     

    民國 53年興二媽會曾與老二媽會及老五媽會合辦進香，民國 71年興二媽會獨

自 前往笨港進香，在新港鄉南港村水仙宮為其「祖家媽」換龍袍，並至奉天宮交香，

而 老二媽會總理之子稱應到北港朝天宮進香，可見二會意見不一，這或許是 71年

興二媽會獨自前往進香的原因。 

 

（五）聖三媽會  

1.沿革與組織 

    聖三媽會成立年代不詳，但迄今歷任總理已有十代，即第一代石添，第二代曾

傳 ，第三代林番，第四代張顯文，第五代余石龍，第六代林光輝，第七代林金山（ 民 

12～39年），第八代林阿火（民 39～53 年），第九代林爾川（民 53～67 年），第 十

代余德裕（民 67～）,其中林金山與林阿火為兄弟，林阿火與林爾川是父子。 

    聖三媽會會員一直相當穩定，到民國 50年左右，只有五百多個「會份」，民國 69 

年開始增收會員，欲入會者先在南瑤宮向聖三媽卜杯，獲允的話，須以向南瑤宮 添

油香五百元之收據，方能向聖三媽會申請入會，至 71年共有會員 1375人，現在又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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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一千五百多人。 

會員分屬十二大角，平均每大角約 120人，大角下設小角，其角頭分布如下： 

彰化角（彰化市內） 46人 

過溝仔角（彰化市新華里、新興里、忠孝里等） 54人 

南門口角（彰化市成功里、南瑤里） 119人  

大竹角（彰化市大竹里、竹中里） 57人  

牛埔仔角（彰化市牛埔里） 52人  

番社口角（彰化市香山里） 40人  

外快官角（彰化市牛埔里） 40人  

田中央角（彰化市田中里） 24人  

柴坑仔角（彰化市國聖里） 41人  

渡船頭角（彰化市三村里） 41人  

山寮角（彰化市三村里） 45人  

下茄荖角（芬園鄉嘉興村、茄荖村） 102人  

同安厝角（烏日鄉螺潭村、東園村） 62人  

溪尾寮角（彰化市石牌里維新庄、福田庄，烏日鄉溪尾村， 芬園鄉舊社村） 45

人 g2 

喀哩角（烏日鄉北里村、南里村） 101人  

丁台角（霧峰鄉丁台村） 69人  

四德角（霧峰鄉四德村） 47人  

南勢角（霧峰鄉北勢村、南勢村） 120人  

北庄角（神岡鄉庄後村、北庄村） 104人  

大雅角（大雅鄉六寶村、西寶村、大雅村，神岡鄉圳堵村、154人 l1 圳前村其

中第十二大角之圳堵村及圳前村會員，原自成一大角，但因他們堅持把原在八 月舉

行之過爐，改到九月，民國 57年圳堵值角時，即在九月過爐，民國 69年值角時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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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在九月舉行，當時聖三媽會決議將圳堵角與大雅角合併，由兩角自行協調過爐時 

間，但圳堵不願意，遂放棄會份，自此未再參加吃會，但聖三媽總理稱仍為其保留會 

籍。 

聖三媽會設會員代表，每二十人互選一人為代表，會員代表互選董事，董事名額 依

小角人數，不足五十人者，選一人為董事，超過者每 50人即增選一人為董事，董 事

互選九人為常務董事，常務董事互選一人為大總理，另有副大總理二名。此外，會 員

代表及董事選任監事五人，再互選一人為常務監事。以上各職，任期均為六年，連 選

得連任。其會員分布如下圖 2-14 

 

圖 2-14聖三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每年三月廿六日在南瑤宮舉行聖三媽聖誕祭典，以前林家當總理時，各角頭董事 

及曲館，在林家集合，再一齊同往南瑤宮，祭拜完後，祭品亦拿回總理家，舉行共宴 。 

每年八月舉行過爐，日期由輪值爐主決定。當天由大總理、副大總理、及角頭董 事

到南瑤宮請聖三媽及開基三媽（南瑤宮的鎮殿媽），由開基三媽押聖三媽之正爐送 到

爐主家安爐，副爐及媽祖金身放在臨時搭設的神位，供人祭拜，聖三媽神轎則在角 頭

內遶境。當天角頭內會員宴請會員，非會員亦開宴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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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三媽每次前往進香，皆循古例，夜晚步行，白天休息，需五天五夜，民國 69 年

與 75年這兩次進香都是如此。這兩次進香都只有聖三媽會與新三媽會合辦，老六 媽

會未參與。這兩次進香都是以水仙宮為目的地，強調在水仙宮之祭典，獻龍袍。每逢

三媽年進香，必由番社彰山宮王爺接頭香，枋橋頭天門宮武西二媽接二香，據聞 番

社每次接頭香都要花三、四十萬元左右。 

（六）新三媽會 

1.沿革與組織 

新三媽會成立於何時，並無確切證據可尋。其性質甚是特殊，屬於所謂的「招庄 頭」，

即以村庄為單位，村庄若加入，則庄內每位居民皆為會員，共有六庄分別為。其會員

分布如下圖 2-15 

崙仔平（彰化市平和里） 

水尾仔（彰化市磚窯里） 

後港仔（彰化市東芳里，包含下竹圍仔） 

西門口（彰化市西興里） 

磚仔窯（彰化市磚窯里） 

 

圖 2-15新三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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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 

    每年三月廿七日在南瑤宮「作會」，先是董監事及代表等開會，再由輪值之角頭 的

會員各自準備牲禮，前往祭拜媽祖。當天在南瑤宮之前演戲，新三媽正尊留在南瑤 宮

看戲，副尊則請到輪值角頭內遶境，看戲。當天晚上在南瑤宮卜爐主，由舊爐主捧 杯，

頭家檢杯。 

    自古六庄有所謂「請媽祖」活動，即每年八月選一天到南瑤宮請新三媽，當天在 

六庄內遶境，並拜拜請客。但五、六十年前六庄即分開各自請媽祖。即磚仔窯八月八 

日，水尾仔八月九日，下竹圍八月十二日，崙仔平、後港仔、西門口八月十五日請媽 

祖。現在的情況是輪值之角頭，在三月廿七日當天，作會，過爐、請媽祖三項活動同 

時舉行，廿八日送媽祖回南瑤宮，並送爐至新爐主家。八月就不再往南瑤宮請媽祖。 

新三媽過爐時，沒有會員間之吃會，但有全庄性之宴客。 

到笨港進香時，六庄全體會員每人要收費三百元，有關近年進香情形，請參閱聖 三

媽會部份。 

 

 

（七）老四媽會 

1.沿革與組織 

    老四媽會成立於光緒九年（許嘉明 1975：184），迄今已有一百餘年。另據台中

縣志，民前 13年（1899）大肚下堡之居民（即今天肚角）為了漳州人辦同鄉會及福 利

安全而創四媽會，由沙轆支廳茄投區陳日目主倡，一人一元合買會地，隸屬彰化南 門

口區之南瑤宮，入會者為大肚下堡之漳州人與泉州人 360名（張勝彥 1989：98）。 根

據民國 72 年之計，會員有 7634 人，但民國 68 年以前會員並沒有這麼多，此 乃

因現任總理賴嘉勇上任以後，積極招收會員之故。老四媽會會員分布於十二大角， 範

圍如下： 

關帝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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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靖（永靖鄉永東村、永西村）  

官底水尾庄（永靖鄉永南村、永北村） 

湳港西（永靖鄉港西村、五福村）  

湳港舊庄（永靖鄉湳港村）  

新庄（永靖鄉新庄村）  

曾厝崙（田尾鄉南曾村、北曾村）  

鎮平厝仔（田尾鄉新生村）  

鎮平（田尾鄉南鎮村、北鎮村）  

新興庄（田尾鄉新興村）  

大肚角： 

山仔腳（大肚鄉山陽村）  

社腳（大肚鄉社腳村）  

大肚大肚鄉新興村、大東村、永和村、大肚村）  

永順（大肚鄉永順村）  

寮仔（大肚鄉成功村）  

田中央（龍井鄉田中村）  

竹坑、崙仔（龍井鄉竹坑村）  

茄投頭（龍井鄉龍東村）  

茄投尾（龍井鄉龍西村）  

水裡港（龍井鄉麗水村）  

海埔仔（龍井鄉福田村）  

埤腳角： 

新竹圍庄（埔心鄉梧鳳村）  

二重湳庄（埔心鄉二重村）  

菜寮（埔心鄉埤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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埤腳（埔心鄉埤腳村、埤霞村）  

小三角潭（大村鄉新興村之一部分）  

大崙庄（大村鄉大崙村）  

加錫（大村鄉加錫村）  

竹圍（溪湖鎮中竹里）  

水堀頭角： 

林厝庄（台中市西屯林厝里）  

水堀頭（台中市西屯福安里、永安里）  

何厝庄（台中市何厝里、何安里）  

過溝角： 

港尾（大村鄉美港村）  

大橋頭（大村鄉大橋村）  

蓮花池（大村鄉村上村）  

過溝（大村鄉過溝村）  

擺塘（大村鄉擺塘村）  

彰化角： 

中庄（花壇鄉中庄村）  

花壇（花壇鄉花壇村）  

中口（花壇鄉中口村）  

北口（花壇鄉北口村，包含溪仔底與大庭）  

南口（花壇鄉南口村，包含莊龍村與南口）  

崙仔頂（花壇鄉崙雅村）  

湳尾（彰化市）  

豐原角： 

社皮（豐原市社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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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勢仔（豐原市西勢里、西安里）  

鐮仔坑口（豐原市鐮村里）  

南坑（豐原市中陽里）  

大埔厝（潭子鄉大豐村）  

潭子（潭子鄉潭秀、潭北、潭陽三村）  

新田（潭子鄉新田村）  

茄荎（潭子鄉嘉仁村）  

軍功寮（台中市北屯區軍功里）  

大坑（台中市北屯區東山里、大坑里）  

陳厝厝角： 

陳厝庄 （永靖鄉東寧村、永興村）  

浮圳庄（永靖鄉浮圳村）  

五汴頭（永靖鄉五汴村）  

庚口厝（埔心鄉經口村）  

枋橋頭（社頭鄉橋頭村）  

張厝庄（社頭鄉張厝村）  

犁頭厝角： 

黃厝（大村鄉黃厝村）  

犁頭厝（大村鄉福興村）  

埤仔頭（大村鄉平和村）  

三家春（花壇鄉長春村）  

大村角： 

大庄（大村鄉大村村）  

大橋頭（大村鄉大橋村）  

大庄頂溝仔（大村鄉田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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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旗（大村鄉貢旗村）  

南勢仔（大村鄉南勢村）  

大雅角： 

大田心仔、四塊厝、馬岡厝（大雅鄉三和村）  

圓籃仔（大雅鄉員林村）  

上橫山（大雅鄉秀山村）  

六張犁（大雅鄉六寶村）  

下橫山（大雅鄉橫山村）  

楓樹腳（大雅鄉上楓村）  

西員寶（大雅鄉西寶村）  

壩仔（大雅鄉大雅村）  

社口（神岡鄉社南村、社口村）  

員林角： 

三條圳（員林鎮三條里、三橋里）  

口厝（員林鎮黎明里）  

萬年（員林鎮萬年里）  

溝皂（員林鎮溝皂里）  

田中央（員林鎮中央里）  

東門埤頂、高厝（員林鎮東和里）  

     

    老四媽會角頭中設小角，每一小角不得少於 26人，每一小角推一人為代表，稱 

為「柳仔頭」。老四媽會由大總理綜理會務，提聘副大總理六名，監察人三名，顧門 若

干名。此外，每一大角設總理一名，副總理一名，監察人一名，幹事一名。其會員分

布如下圖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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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老四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老四媽會每年三月廿八日在南瑤宮作會，慶祝老四媽聖壽。每年四月間舉行過

爐 ，爐主係十二角頭依前述之順序輪流在角頭會員中卜出，卜中爐主者可請本尊老

四媽 在家供奉十二天，再送回南瑤宮，過爐當天由爐主宴請各角頭代表，每次約四

十桌。 此外，每一大角各有一尊「祖家媽」，角頭內之代表才有資格卜爐主。 

民國 51年老四媽會曾與聖四媽會、老大媽會合辦進香，來回共五天五夜，由各 角

頭分段輪流抬轎，當時關帝廳角與大雅角未參加抬轎（李俊雄 1988：88），可能 即

未參加進香。民國 68年與 76年老四媽會與聖四媽會二度合辦進香，民國 70年 老

四媽會獨自往笨港進香，行程均已改為三天，但老大媽會都未參加。每次進香都在 水

仙宮換龍袍，並在新港奉天宮會香；皆由大南門開彰祖媽接頭香，枋橋頭武西二媽 接

二香。 

 

（八）聖四媽會 

1.沿革與組織 

    聖四媽會成立年代略晚於老四媽會，也就是在光緒九年之後。成立迄今，已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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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總理，第一代黃耀南（舉人），第二代邱漢水，第三代陳世金，第四代邱昭明（邱 漢

水之子）。聖四媽會會員皆分布於永靖鄉、埔心鄉及田尾鄉內，除基督教徒與天主 教

徒之外，都是會員，屬所謂「招庄頭」者。原有六角頭，民國 54年溪洲鄉溪墘厝 加

入，而成七角頭，其角頭分布如下（許嘉明 1975：184-185，部分資料已更正）。 

舊館角: 

新館（埔心鄉新館村）  

舊館（埔心鄉舊館村）  

南館（埔心鄉南館村）  

芎蕉腳（埔心鄉芎蕉村）  

四塊厝（永靖鄉四芳村）  

湳墘（永靖鄉湳墘村）  

海豐崙角: 

海豐崙（田尾鄉海豐村）  

竹仔腳（永靖鄉竹子村）  

福興庄（永靖鄉福興村）  

羅厝（埔心鄉羅厝村）  

獨鰲角: 

崙仔尾（永靖鄉崙美村）  

獨鰲（永靖鄉獨鰲村）  

同安底（永靖鄉同安村）  

打廉角: 

打廉（田尾鄉打廉村）  

溪畔（田尾鄉溪畔村）  

柳樹湳（田尾鄉柳鳳村）  

饒平（田尾鄉饒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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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汴頭角: 

關帝廳（永靖鄉永東、永西、永南、永北等村）  

太平（埔心鄉太平村）  

五汴頭（永靖鄉五汴村）  

庚口厝（埔心鄉經口村）  

烏（永靖鄉瑚璉村）  

埔心角: 

東門（埔心鄉東門村）  

義民（埔心鄉義民村）  

埔心（埔心鄉埔心村）  

油車（埔心鄉油車村）  

吳厝（埔心鄉大華部分村）  

大溝尾（埔心鄉仁里村全部及大華村部分）  

溪墘厝角: 

溪厝（溪洲鄉溪厝村）  

墘厝（溪洲鄉墘厝村  

 

    聖四媽會有一個七角頭共有之公廟五湖宮，位於埔心鄉義民村，係自南瑤宮分香 

而來，建廟已有一百多年歷史。每一角頭有一副大總理及一個董事，十 四、五個首

事，而由大總理綜理全會的會務。其會員分布如下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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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聖四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每年三月廿八日聖四媽會與老四媽會同一天「作會」，值年爐主及大總理、各角 頭

副大總理、董事等要去南瑤宮給聖四媽「作壽」。鱸主要準備五牲，與祭人員要穿 禮

衣，有誦經團，「作戲」則由廟方（市公所）開支。 

每年由一角頭輪流舉行過爐，在四月中舉行，日子由爐主決定。過爐時，爐主要 去

南瑤宮請「本座」聖四媽及五湖宮請聖四媽「分尊」，爐主要負責安排演戲、陣頭 遶

境等，也要宴請各角頭副大總理及董事，費用不向角頭會員收取，而是爐主有錢的 話

自行開支，沒錢的話，會員放伴，即捐助幫忙之意。以前過爐時要宴請會腳，戰爭 時

期停止會員吃會，迄今仍未恢復，僅由董事等頭人代表至爐主家吃會。過爐當天亦 同

時卜下任爐主。 

自民國 51年以來，聖四媽會已三次前往笨港進香，即 58年、 68年、 76 年。每 次

都是各角頭信徒自行組織車輛,會媽會沒有安排。 

 

（九）老五媽會  

1.沿革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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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五媽會不知成立於何時，但據「台中州大屯郡宗教團體台帳」記錄，南屯庄水 

碓於光緒五年（1879）成立五媽會，祭祀南瑤宮老五媽，水碓現今仍為老五媽會小角 ，

可見老五媽會成立至少有 110年了。而其先輩圖顯示歷代總理已有 14人，即第一 任

林瘠科，第二任林海木，第三任林老槌，第四任林泉，第五任林允卿，第六任林老 成，

第七任吳士梅，第八任周木火，第九任陳查某，第十任林文良，第十一任林在邦 ，

第十二任林春成，第十三任林春木，第十四任賴平進。現任第十五代總理林允敏 。

民國 53年時，有會員 5612人，至民國 75年，增為 6975人，分成十二大角，如下： 

第一角(霧峰角):    

萬斗六（霧峰鄉萬豐村）   82人  

舊社仔（霧峰鄉舊正村） 83人  

六股（霧峰鄉六股村） 61人  

乾溪（霧峰鄉峰谷村） 137人  

坑口（霧峰鄉坑口村） 39人  

霧峰（霧峰鄉錦榮村、本堂村、萊園村、中正村 186人 a6 、本鄉村、甲寅村） 

第二角(吳厝角): 

四塊厝（霧峰鄉四德村） 90人  

吳厝（霧峰鄉五福村） 169人  

柳樹湳（霧峰鄉北柳村、南柳村） 225人  

第三角(喀哩角): 

喀哩（烏日鄉南里村、北里村） 48人  

石螺潭（烏日鄉溪埧村） 109人  

溪心壩（烏日鄉溪埧村） 116人  

番仔園（烏日鄉東園村） 99人  

下同安厝（烏日鄉溪埧村） 75人  

詔安厝（烏日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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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角(涼傘樹角): 

五張犁（烏日鄉五光村） 101人  

阿密哩（烏日鄉光明村） 98人  

頭前厝（烏日鄉前竹村） 84人  

涼傘樹（大里鄉樹王村） 147人  

東勢尾（大里鄉祥鷺村） 49人  

第五角(大里角): 

大里（大里鄉大里村、新里村） 158人  

詹厝園（大里鄉夏田村） 111人  

草湖（大里鄉東湖村、西湖村） 145人  

番仔寮（大里鄉仁化村） 110人  

竹仔坑（大里鄉建民村） 107人  

第六角(樹仔腳角): 

樹仔腳（台中市南區樹德里、樹義里） 200人  

下橋仔頭（台中市南區永興里、福興里、和平里） 240人  

頂橋仔頭（台中市東區頂橋里） 116人  

城隍廟（台中市城隍里） 43人  

南門橋頭（台中市頂峰里） 35人  

第七角(北屯角): 

北屯（台中市北屯區北屯、北興、三光、北區錦 275人州錦華等里） 

軍功寮（台中市北屯區和平里、軍功里） 160人  

番仔路（太平鄉新光村） 107人  

十甲仔（台中市東區十甲里等） 108人  

第八角(潭子角): 

潭子（潭子鄉潭子街） 1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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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田（潭子鄉聚興村、新田村） 119人  

三份埔（台中市北區松竹里） 169人  

二份埔（台中市北屯區平田里、平和里） 106人  

頭家厝（潭子鄉頭家村） 238人  

瓦窯仔（潭子鄉瓦窯村） 120人  

第九角(南屯角): 

南屯（台中市南屯區南屯里、永定里、新生里、 153人田心里） 

半平厝（台中市南區西川里） 110人  

土庫（台中市西區土庫里） 131人  

田心（台中市南屯區田心里） 501人  

麻糍埔（台中市南屯豐樂里） 63人 

鎮平水碓仔（台中市南屯區鎮平里） 70人  

第十角(學田角): 

學田（烏日鄉學田村） 166人  

上同安厝（台中市南屯區春社里） 47人  

牛埔仔（台中市南屯區中和里） 39人  

九張犁（烏日鄉九德村） 150人  

烏日（烏日鄉烏日村、湖日村） 83人  

第十一角(茄苳腳角): 

茄苳腳（彰化市茄苳里） 150人  

新竹圍（彰化市茄南里） 68人  

過溝仔（彰化市新華里） 65人  

茂盛厝（和美鎮犁盛里部分） 80人  

中寮（和美鎮中寮里合部及中圍里部分） 157人  

新庄仔（和美鎮新庄里） 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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詔安厝（和美鎮詔安里） 48人  

第十二角(大崙角): 

茄苳林（大村鄉茄苳村） 108人  

加錫（大村鄉加錫村） 117人  

菜寮（埔心鄉埤腳埤腳村） 70人  

大崙（大村鄉大崙村） 147人  

港後巷（大村鄉大崙村） 27人  

下崙（秀水鄉下崙村） 92人  

金陵（秀水鄉金陵村） 40人  

     

    老五媽會設總理一人、副總理二人、總務一人、監事三人，各小角設董事一至三 

人，全會共有董事 117 人，含蓋 65村里，約每五十人左右產生一董事。其會員分布

如下圖 2-18 

 

圖 2-18老五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2.活動 

    老五媽會每年三月廿九日在南瑤宮作會，開董事會，並由輪值角頭宴請總理、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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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等，以前是「辦桌」，現在僅由舊爐主準備便當，另外還準備一些東西給乞丐吃。 作

會的費用由輪值角頭之會員平均分攤。當天卜爐主，按輪值角頭內之董事的名字， 一

一叫名卜杯，卜到之小角，回去以後，再從會員中卜出爐主一人，及頭家十二人， 頭

家要幫忙過爐的事情。作會當天，各董事要將由各小角收集來的會費（每年每人繳 二

十元）繳出來；卜出當爐主的小角後，這些錢要交給該小角之董事，以為過爐時作 戲

及豬羊牲禮等祭品之需。 

    每年農曆四月間過爐，由爐主到南瑤宮請爐，老五媽的正尊要押爐，副尊的媽祖 

亦請很多尊，因為每一庄頭有作戲的地方就要有一尊媽祖在那裡看戲。媽祖之正爐由 

總理安爐，置於爐主家，不能給別人拜，三月廿三日以前送回南瑤宮。過爐當天，輪 

值角頭之會員要宴請其餘角頭之會員，稱為「吃會」，吃會時會員以十人為一組，到 分

配到的輪值會員家，現在可以吃中、晚兩餐，以前還可以過夜，第二天吃完早餐再 走。 

民國 53年老五媽會曾與老二媽會、興二媽會前往笨港進香，當時只有第四大角 會

員參加，分由頭前厝、涼傘樹、阿密哩、五張犁，輪班抬轎，由農曆三月十七日至 二

十二日共五天，有步行隊、腳踏車隊、包車隊等。可見往昔進香亦如同過爐，採角 頭

輪流制， 53年迄今，老五媽會未再參與進香。 

 

（十）老六媽會 

1.沿革與組織 

    據老六媽會沿革簡介，老六媽會係光緒廿年（1894）由太平鄉望族林垂拱先生發 

起。成立之初僅有會員一百多名，由林垂拱任首任總理，他逝世後，由台中橋仔頭 望

族林祖藩任第二任總理，第三任總理為賴癸林，民國 58年向台中市政府備案，變更

為管理委員會制，總理改稱主任委員，民國 75年改選賴泗郎（賴癸林之子）為主 任

委員。民國 58年時，計有會員 4108人，民國 77年會員已增至 4834人。目前會 員

分成十二大角，其角頭分布如下： 

第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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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汴坑（太平鄉東汴村）  

車籠埔（太平鄉光隆村、興隆村、德隆村）  

第二角： 

太平（太平鄉太平村、中平村）  

三汴（太平鄉東平村）  

山仔腳（太平鄉東平村）  

下廍仔（太平鄉中興村）  

崎埒（太平鄉中興村）  

第三角： 

番仔寮（大里鄉仁化村）  

塗城（大里鄉瑞城村、塗城村）  

內新（大里鄉東昇村、日新村）  

第四角： 

旱溪（台中市東區東門里、旱溪里、十甲里）  

橋仔頭（台中市南區南門里、江川里）  

第五角： 

後龍仔（台中市西區永龍里、民龍里、和龍里）  

下街仔（台中市西區平和里）  

麻園頭（台中市西區公正里、忠明里）  

淡溝仔（台中市北區淡溝里）  

賴厝廍（台中市北區賴厝里、賴村里、育德里）  

第六角： 

補仔（台中市北屯區捕仔里、太平鄉宜欣村）  

補仔坑（太平鄉光華村）  

坪林（太平鄉坪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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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角： 

水景頭（台中市北屯區水景里）  

軍功寮（台中市北屯區軍功里、和平里）  

第八角： 

北屯（台中市北屯區北興里、東光里）  

舊社（台中市北屯區舊社里）  

二份埔（台中市北屯區平田里、平和里）  

第九角： 

潭子（潭子鄉潭北、潭秀、潭陽三村）  

校栗林（潭子鄉栗林村） 

瓦窯仔（潭子鄉瓦窯村）  

甘蔗崙（潭子鄉甘蔗村）  

頭家厝（潭子鄉頭家村）  

三村里（豐原市三村里）  

第十角： 

四張犁（台中市北屯區仁美里、四和里、水湳里、仁和里）  

上七張犁（台中市北屯區同榮里）  

後庄仔（台中市北屯區后庄里）  

陳平（台中市北屯區陳平里）  

第十一角： 

楓樹腳（台中市南屯區楓樹里）  

鎮平（台中市南屯區鎮平里）  

烏日（烏日鄉烏日村、湖日村）  

第十二角： 

過溝仔（彰化市新華里、新興里、博愛里、忠孝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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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廍庄（彰化市下廍里）  

市仔尾（彰化市中正里、文化里）  

詔安厝（和美鎮詔安里）  

嘉犁庄（和美鎮嘉犁里）  

 

    老六媽會角頭組織除分布上述地區之外，原本烏牛欄、豐原街亦有二百多名會

員 ，合屬一角頭，後來因故未參加吃會，已廢二十幾年。上述十二大角中，因原屬

第四角之新庄仔廢角，故第四角與第六丑自今年起合角，因兩角會員數較少，吃會時

負擔不起，故合併。此外因第十一角與第十二角會員人數較少，值角吃會時負擔較重，

故由委員會議決兩角合併舉行過爐，俟兩角會員數達到標準時再各自舉辦，故老六媽

現雖有十二角，但實際是十角輪值過爐。 

     

    老六媽會設主任委員一名、副主任委員一名，委員十三名，即各大角各選出一名 

委員，再加上總幹事為當然委員，總幹事係由委員會聘任。會員中約每六十人推選一 

人為董事，各小角會員數不一，董事名額亦不一（現有董事計 85名）。會員每十人 為

一小組，設組長一名，組長舊稱籠頭。其會員分布如下圖 2-19 

 

圖 2-19老六媽會會員分布圖(翻攝自南瑤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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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 

    每年三月三十日（若月大）或四月一日（若月小）在南瑤宮作會，先舉行祭典， 

誦經讀疏，祭典完後開董事會，當天並在南瑤宮前作大戲。每次開支約需四、五萬元 

左右，計請誦經團一萬元，祭品（包括麵羊、麵豬、燈座、壽桃、壽麵、牲禮等）約

一萬元，發給董事車馬費一人二百五十元，約二萬餘元，中午便當約五千元。不過市

公所僅補助一萬五千元。作會當天並在南瑤宮卜爐主，先在輪值角頭內卜出董事，卜

到之董事就其所屬的會員內再卜出一人為爐主，一人為副爐主。 

 

    老六媽會每年四月間，最遲不超過五月舉行過爐，又稱請爐，即輪值角頭的董事 

及爐主到南瑤宮請大爐並請媽祖，其目的主要是：會友聯誼，非輪值角頭之會員要 到

輪值角頭拜媽祖，並給輪值角頭之會員請客，通常角頭人數多的話，一人平均請十人

左右，角頭人數少的話，一人約請十餘人；媽祖要在輪值角頭內遶境，請爐之後半年，

正爐主須把媽祖香爐送到副爐主家，這才是「過爐」的原意。以往「過爐」當天亦有

請客，現在已沒有。到次年媽祖生日之前，副爐主須將媽祖香爐送回南瑤宮，此稱「送

爐」。每年請爐及送爐之費用由老六媽會大公補貼正副爐主各稻谷五百斤的錢。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老六媽會之過爐活動曾停止八年未舉行，戰後好幾年才又 重新起

會，現已第三回輪流，今年由第四角與第六角輪值。 

 

    老六媽會照理應與聖三媽會及新三媽會合辦進香，但過去兩次進香（民國 69年 

與 75年）老六媽會均未參加，不過其他會媽會主辦進香時，老六媽曾往接駕，例如 

民國 76年老四媽會與聖四媽會合辦進香，老六媽會即前往迎接，接駕費用約花二十 

萬元左右，包括製黃令旗、頭旗、大燈、龍虎牌、彩牌、涼傘、芭蕉扇等，動員陣頭 

一百多人，每人茶水費 100元，雇用抬轎者及服務車（一台二百元），所有工作人員。    

     

    依據上述各媽會之組織分布與組織表，茲以下圖 2-10整理南瑤宮與市公所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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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 

 

 

 

 

 

老大媽會 

新大媽會 

老二媽會 

興二媽會 

聖三媽會 

新三媽會 

老四媽會 

聖四媽會 

老五媽會 

老六媽會 

 

 

圖 2-20 南瑤宮、市公所與媽會之間的關係圖(本研究繪製) 

 

 

 

 

 

市公所 南瑤宮 

管理委員 

員工 

志工 

秘書 

彰化市長 



 
 
 
 
 
 
 
 
 
 
 
 

 

 

65 

 

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 

 

（一）非營利組織之發展與擴張  

 

     19世紀的英國，是非營利組織開始發展之源頭。1869年於倫敦成立之慈善組織

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主要是集結那時代640間慈善機構的力量進行

慈善救助工作，並共同分享資源（黃新福、盧偉斯，2006）。非營利組織經由發展與

擴張，至1970-1980年代時，始蓬勃發展。國外學者Salamon認為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與

擴張，主要有三種因素（Salamon，1995）。 

 

1. 來自下部壓力（Pressures from below）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急速增長，主要是來自於下部壓力，也就是社會中的一般人民，

他們決定以自身力量來解決問題，並組織起來去改善其現狀與尋求基本權利。從前蘇

聯與中歐地區、第三世界的組織化活動可明顯看出。  

 

2. 來自外部鼓勵（Encouragement from the outside） 若下部壓力為非營利組織蓬勃發

展之基本動力，那麼此些壓力即受到多方外部力量鼓勵，包含1.教會、2.西方私人自

願組織、3.官方援助機構。 分別探討如下:  

    (1) 教會  

      多年來，第三部門上升的重要外部鼓勵力量為天主教教會（Catholic Church）。  

如第三世界的古巴，1950年代開始建立自身慈善組織，並幫助城市與農村窮困之人。

針對馬克思主義於下階層擴散之回應與卡斯楚Castro革命的成功，1960年代開始注重

社會中貧困原因的探索，例如；土地擁有的所有權為不公平的。在探索貧困原因外，

某些天主教會提供會議場地予育革命之人，並給予道義上支持。另例，如東德的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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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為抗議團體提供庇護所、工作空間與道德權威之支持，最終此抗議團體推翻共產

主義之政權。  

 

    (2) 私人自願組織  

      這是幫助非營利組織成長的第二個重要鼓勵力量。於1980年代早期，超過4,600 

間的組織已存在於社會中，包含了與教會相關的使命與服務機構、世俗非營利機構、

基金會、勞工、教育團體與其他等。 還有，私人自願組織在1970年代，開始從幫助

窮苦之人轉向努力消除長期困苦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一種新的以「賦權」

（empowerment）為聚焦的新觀點，開始鼓勵私人自願組織。  

 

    (3) 官方援助機構  

      私人機構的行動也開始得到政府部門支持，並藉由官方援助機構而到到很大的

補助。1960年代，美國國會的援助政策，將更多重點放置於窮人對活動的參與、對私

人自願組織之援助。  

 

3. 來自上階層的支持（Support from above）  

當下層與外部壓力鼓勵了非營利組織的同時，上層也對自願組織產生了興趣。政府開

始減少社會支出，並將私人自願組織做為政策策略的一部分。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Mrs. Thatcher）提出，政府不只要取消支出，也要取消組織化的志願部門，將「社

會照顧」這份責任，完全地留給「志願者」來承擔進與推動，她稱其為「社會福利提

供者之心臟」。  

 

從上述可知，下部壓力、外部鼓勵與上層支持三種因素的出現，影響了非營利組織的

發展與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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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吉郎(2003）認為非營利組織為正式化、民間組織、不禁止組織賺取利潤，但

禁止盈餘重新分配、自主管理、志願性、有公共利益屬性、享有租稅優惠等特性。。

相關研究則大多引述Wolf 之定義： 

(1) 具有服務公共大眾的使命。 

(2) 是一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3) 有一個不致令任何個人利己營私的管理制度。 

(4) 本身具有合法免稅地位。 

(5) 具有一個可提供捐助人減免稅的合法地位。 

綜合以上，吾人整理相關文獻，非營利組織主要概念為： 

(1) 使命：具有清楚的核心使命，有共同服務大眾的價值目標。 

(2) 自願性：民間志願性組織，成員加入不具強迫性質，進出容易。 

(3) 自治性：組織自主控管內部事物，不受外界控制。 

(4) 內部非正式化：組織相較於政府與企業部門，內部管理較為彈性。 

(5) 外部較正式化：可能有向政府立案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6) 利他主義：團結互助組織型態，並以服務大眾為目標，不求回報。 

(7) 可以營利：非營利組織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仍可為相關服務做營利行為，但盈 

餘不可私人享有，而由大眾共享。 

(8) 租稅優惠：捐贈者與受贈者，皆享有政府特別的減免稅待遇，鼓勵大眾奉獻。 

(9) 募款：組織經費主要來自公眾募款、私人募款、政府或企業贊助等等。 

 

（二）非營利組織之意涵  

 

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是人類社會組織形式的演進過程，它是早期社會民眾互助扶

持和守望相助的一種型態，逐漸演變成一種「慈善機構的贊助聯盟模式」；在人權觀

念普受重視和民主化社會來臨之後，由人民自主社團參與公共事務的「人民權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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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而起；隨著經濟蓬勃之後的資本主義市場概念的影響，非營利組織也轉變為「競

爭與市場模式」(張在山，1991)。  

 

    「非營利組織」經由下部壓力、外部支持與上層支持，於歷史社會變遷中，除逐

漸增強對社會影響力，並成為與政府部門（第一部門）、企業部門（第二部門）媲美

之第三部門，可從三方面觀之，分別為：歷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蕭新煌、官

有垣、陸宛蘋，2010）。  

 

    從下部壓力的人民意識崛起、宗教組織、私人性組織與政府部門的援助，到四種

危機與兩種革命的的出現，使得政府由大政府逐漸轉換為小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因為

非營利組織替政府遞送了公共服務，也解決政府較難做到之事，使非營利組織成為國

家發展中不可會缺的一員。國家的發展不再只有政府的政治力和公司企業的經濟力兩

者間的角逐，非營利部門社會力的展現也是不容忽視的力量。  

 

    根據上述對非營利組織擴張與發展的探討之後，應給予非營利組織一明確概念。

非營利組織始自美國「國家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IRC），指給予符合IRC

法條，從事公共利益服務團體之免稅激勵措施（王順民，2001）。非營利組織詞彙相

當多元，例如：慈善部門、免稅部門、公益團體、第三部門、公益基金會和社會部門

等。這些詞彙彼此之間仍有些許差異，但其共同特點在於使命、人道主義、必須向政

府立案，享有法律上某些特別地位，具有彈性，較不受層級節制體制影響（王順民，

2010）。  

 

    本文對非營利組織定義：主要是由各方的壓力與支持而能擴張與發展，並經由各

種危機的考驗，證明具有能力做為政府公共服務遞送的代理人—「非營利組織」是一

個基於大眾目地而追求公益慈善的組織，依法律享有免稅權益，組織收入來源不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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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第一部門，而是以大眾捐獻做為組織運作的組織。  

（三）非營利組織多元化類型  

    非營利組織在社會中扮演者開創、改革、倡導、價值維護、提供服務、社會教育

者與協助施政者等的這些角色與功能（蕭新煌，2000），除了政府與人民對非營利組

織越趨依賴外，非營利組織也因為扮演不同的角色與發揮不同功能，而有多元化類型

的產生，在非營利組織多元化的發展下，出現許多不同分類方式，例如，以服務對象

分類、以組織所有權與營運目的分類等。  

 

    在此部分，首先，依據非營利組織資金來源與控制方式，將其多元化分類為四種

型態。其次，端視國外對非營利組織分類。第三，國內對非營利組織的分類（林淑馨，

2008）：  

 

1. 以財源籌措方式與組織控制方式  

    組成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於捐贈者的捐贈或經由提供服務、物品買

賣所得之收益，無論是捐增之資金或受益所得，皆為組織營運之基礎。而組織的運作

需要控制與監督，這樣的角色通常由贊助者或董事會扮演。學者Hansmann(1987)將非

營利組織財源籌措與組織控制方式，分為四種類型，如下表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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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非營利組織控制方式與資金來源 

      組織控制方式  

  

 

組織資金來源  

互助型—會員控制 

（mutual）  

企業型—董事控制

（entrepreneurial）  

捐助型 （donate）  

  

（1）共同使命團體： 聯合

勸募協會  

服務性社團  

（2）社會救助機構：民間博物

館  

公益基金會  

收費/商業型

（commercial）  

（3）消費者聯盟：  

聯誼社  

會員俱樂部  

（4）醫院：  

安養院  

資料來源:Hansmann(1987) 

 

（1）共同使命團體： 組織資金來自於贊助者之捐贈，組織控制為組織成員，主要是  

     由相同志向者組成。  

（2）社會救助機構： 組織資金來自於贊助者之捐贈，但組織控制並非屬於捐贈者， 

     主要由董事會進行控制與監督，通常有董事會進行管理動作。  

（3）消費者聯盟：  

     願意加入組織的成員是組織資金來源，組織的決定權在贊助者手中，其成員有  

     權選該組織的董事會，常由贊助者或消費者組成。  

（4）醫院：  

     組織存續須依賴勞務與財或收益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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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媽祖會管理制度分析 

 

    寺廟的管理制度在人類學、社會學或歷史學者也曾探討相關議題，例如:文崇一

( 1978 ) 研究中士區領導人物與權力結構的比較，以職位法、聲望法、決策法三個

指標交叉分析，研究發現寺廟在傳統中土區，仍是一個重要的權力指標，尤其在以男

性為主體的扯會中，地方領袖除競逐政治職務之外，爭取宗教職務也成為趨之若 

驚的現象。張家麟( 2007 ) 則是以宗教領袖為主題，試圖將大甲鎮瀾宮爐主領導制

演變成董事長領導制的進香過程作一理論與實務對話，不過，該篇論文評論人李世

悔，則是認為該文缺乏強化論諱的空間。 

     

    彼得杜拉克指出卓有成效的管理，必須在決策活動時「做對的事」(to get the right 

things done)，進而尋找出「把事做對」(to do things right)的最佳方法，以確保工作的

效能(effectiveness)和效率(efficiency) (彼得杜拉克，2000)。彼得杜拉克的自我管理，

自本體的理解，即自我意識，以及詮釋的方法，即自我評價，方能實現一連串個人思

維和辨識發展的管理活動。自我意識訴求認識自我本身，得到自我本身的指示，使人

能夠對自我本身的需要、感覺、興趣、思想和言語行為進行剖析，特別是認識自己在

社會中定位，認識自己對社會和與他人的關係。管理活動的本質在於管理價值觀，價

值觀的管理意味著認識、體會、理解價值觀，而認識、體會、理解價值觀彰顯出瞭解

自己的認識與理解的局限性(張博棟，2010)。 

   

  杜拉克也認為，由於企業績效要求的是每一項工作都必須以達到企業整體目標為

目標，因此經理人在訂定目標時，還必須反映企業需要達到的目標，而不只是反映個

別主管的需求。目標管理之所以能促使經理人達到自我控制，是因為這個方式改變了

管理高層監督經理人工作的常規，改由上司與部屬共同協商出一個彼此均同意的績效

標準，進而設立工作目標，並且放手讓實際負責日常運作的經理人達成既定目標(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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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杜拉克，1999)。。 

     

    將管理視為一個有連貫性的整體，以及將部份整合起來的重要性，管理對有些人

來說是一項耗費精力的工作，或對其他人而言是水到渠成的工作，無論管理實踐的過

程如何，管理存在的目的在於透過技巧、能力和工具，使組織順利運轉，產生良好的

績效。 

 

    因此對於非營利組織本身而言，績效評量可作為組織健全其管理體系的基礎，此

因績效評量體系可用來支援組織的各項管理功能，諸如策略規劃、預算與財務管理、

計畫管理、計畫評估、品質促進、過程促進、契約管理、外在標竿學習等等，甚至作

為與社會大眾溝通的基礎，在在突顯了績效評量在當代管理實務上的重要性(邱層

陟，2014)。例如在美國聯合勸募（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的推動下，許多全國

性的非營利組織，如美國癌症學會（the American CancerSociety）、美國盲人基金會

（the American Foundation for the Blind）、美國紅十字會（the American Red Cross）

等皆開始進行績效評量，以健全非營利組織的管理體系(Poister，2003)。 

     

    對於政府而言，非營利組織的績效評量不僅是一個組織內部管理的問題，也 

是一個政策議題（policy issue）。因為在當前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的思潮之下，公共服務的分權化、民營化與競爭化已成為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所依 

循的原則，非營利組織就成為政府在執行政策時的夥伴。政府往往採用「管理績 

效而非管理組織」的原則，作為選擇非營利組織訂定契約以及監督非營利組織執行政

策的依據(Paton，2003)。 

     

    在非營利組織工作的人藉由自我管理，從自身出發，開拓更多與自己和他人的對

話管道和方式，以掌握人生價值的多層次意涵，其自我設計之理念是以人性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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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為核心。知識工作者 除了必須瞭解自身的需求、動機、思想和行為之外，也需

要尊重他人的學習方法 與做事方式，關心自身、他人與組織的目標、願景、理想和

價值觀，以接納、認 同、肯定和激勵人的態度，正確做人，做對的事，把事做對，

促進人性的全面發 展，達到自我實現的目的(張博棟，2010)。 

     

    勞力工作者和知識工作者這兩者的生產力，最大的不同就在於他們的經濟法則，

在經濟理論和大多數的商業實務上，都將勞力工作者當作成本，必須把知識工作者當

作資本資產（capital asset），他們才會有生產力，成本必須受到控制，成本必須降

低。資產則必須要能成長。管理者的責任就是保管好組織的資產，當個別知識工作者

擁有的知識成為組織的一項資產，而且愈來愈多例子顯示知識會成為主要資產，那麼

「管理者的責任就是保管好組織的資產(彼得杜拉克，2001)。 

 

    彼得杜拉克指出，知識管理是一個過程，個人透過這一過程學習新知識，獲

得新經驗，並將這些新知識和新經驗反映出來，進行共用，用來促進培養、增

強個人的知識和機構的價值，而管理者的工作，大致可歸納為五類基本構成元素

(傅振焜譯，1994）： 

 

一、管理者必須設定的目標。決定目標就每一目標決定應達的水準。 

二、管理者必須進行有效地組織。分析各項必須的業務、決策和關係。 

三、管理者必須給予有關人員激勵和溝通，結成為一個「團隊」 

四、管理者必須進行績效測量。他必須建立各項測量的尺規。 

五、管理者還必須培養人才-包含培養他自己。 

 

    對於非營利組織的關係人而言，隨著消費者的意識高漲、非營利組織捐款人 

與受益人重視自身權益等發展趨勢，強化了非營利組織建立績效評量機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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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es, 1996）。特別是近年來歐美知名非營利組織高階管理階層頻頻傳 

出重大貪瀆醜聞，例如美國聯合勸募、法國癌症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等等，暴露出非營利組織的劣行（wrongdoing）以及非營利組 

織營運效率低落，導致社會資源的浪費與誤置，重創了社會大眾對於非營利組織 

的公共信任（public trust），也促使非營利組織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體認到針對非 

營利組織績效進行系統性評量的必要性（Gibelman and Gelman,2001）。以上對於三

方之影響摘要表2-5 如下： 

表2-5管理制度各影響層面與意涵 

影響層面 意涵 

非營利組織本身 任何組織皆須透過考核來檢視其經營績效，所以非營利

組當然也不例外。 

政府 由於公共服務將不再是全面為政府所主導，故政府如何

選擇與非營利組織簽訂契約以及監督其經營模式，績效

衡量乃是重要參考指標。 

非營利組織的關係

人 

近來人民意識抬頭，若以績效評估來檢視非營利組織的

經營管理，對於遏止捐款資金的不當利用會有更多的保

障。 

資料來源: 邱層陟，(2014) 

    洪秋芬(2004) 探討日治時期豐原地方士紳張麗俊的相關文獻，「水竹居主人日

記」大量記載當時地方家族、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已成為臺灣重要的文化財之一，文

中主角張麗俊同時身兼地方政務、宗教事務的重要領袖，並建構屬於自己的政治與社

會網絡。陳晉煦(2004) 研究「林合成」社區的社會現象，藉由民族誌的描寫，呈現

地方基層社會以宗教、社群、派系及公共議題互動與建構的過程，研究發現，廟字的

商業發展潛力是可以被利用的一項重要背景，而派系進入廟宇之後的策略，藉由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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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建構派系網絡，將經濟權力轉化為政治權力。由上述參考相關文獻得知，大部分

研究者對於寺廟組織及管理制度缺乏論述，也缺乏建構屬於學術的研究途徑。因此， 

本文將針對過去沒有討論到的管理制度範疇，作一重新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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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媽祖會運作模式 

     

    媽祖神廟的祭祀活動，是由地方社區居民共同負責，卜舉一位爐主與多位頭家來

總理一年各項祭祀事宜。爐主與頭家取決於神意的安排，由地方居民輪流擔任。因地

域層級的不同，爐主的組織形態也稍有差異，村莊性質的媽祖廟，大多採一廟一爐主

的組織，爐主組織一般俗稱「神明會」，媽祖廟與神明會是一體的，村莊的居民都是

神明會的當然會員，都有卜請爐主的資格，以及參與祭祀的權利與義務。 

 

    這種神明會組織是社會地緣的人群組合，以在地主義的方式形成了祭祀共同體。

比較大的媽祖廟，其地緣的群眾不是單一的，祭祀範圍內包括了數個角頭或村莊，發

展出一廟多爐主的組織，即一廟下有多個地緣性的神明會，其祭典的組織大多有兩種

形態，一種是爐主們共同參與，彼此各自動員且相互支援，另一種則採地緣爐主輪流

舉辦祭祀活動。 

 

    關於媽會運作模式，首先會召開董監事會議，也就是說爐主要確定日期要通知各

角頭要過爐，第二個各角頭人數報給輪值的角頭繞境要吃會需要安排每桌會有幾人，

人數多的可能每桌10個，人數少的可能就每桌8個、6個，再來是確定路線要怎麼走，

目前都是分兩個路線(兩陣)，一條要經過爐主這裡(甲線)，另外一條從其他角頭路線

走，所以那天開會內容就是這樣。 

 

    接下來就是3月23媽祖生，廟裡就安排我們老大媽3月24日作壽祭典(個媽會稱為

作會)，那天之前就先通知各角頭的董監事跟代表，這天要來祭典，祭典完之後要開

代表大會，內容包括過去一年的工作報告、預算經費等等就對了，這天輪值的角頭將

各角頭要吃桌的分配表做好交由各角頭回去分配，這是3月24當天就是這樣做，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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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午就聚餐；聚餐完當天下午，輪值要去繞境角頭要來做法會，當天下午曲館梨春

園帶頭就要去帶，會員就要準備牲禮、水果等供品，要迎牲禮然後曲館再來扮仙，告

一段落後輪值角頭董事再去發落(即安排)，準備要來擲明年的爐主完成後就告一段

落，再來就是看哪一天要過爐，當天就是輪值的角頭(今年是第八角)不用出來要準備

祭拜，第一角的要過爐的前一天較要準備轎子、大燈...等都要準備妥當不用出來抬

轎，隔天就是其餘的七個角頭就要出來分成兩條路線，由輪值的角頭的董事分配各由

哪幾個角頭來抬，大公1就是在一個輔導的立場，有什麼困難可以由大公來協助，各

角頭彼此間由董事互相聯絡，董事有問題時，在過爐期間問大公，大公再來去協助。

過爐完隔天曲館還要再去爐主那裡再扮個仙，然後再將媽祖鑾轎等器具載回廟裡，這

樣一年的任務就結束了。 

 

除了地緣性神明會的媽祖廟，城鎮型的媽祖廟也是採「一廟多會」的方式（註

20），但組織形態大不相同，常由地緣性神明會轉型為志願性神明會。主要是因為城

鎮的人群組合模式比較複雜，地緣的區隔已不太明顯，區域性質的神明會逐漸沒

落，取代的是各種志願組織的神明會，不再是同地緣的人群組合，而是由熱心參與

祭祀活動的群眾志願組織的團體，其成員有一定的規模，每年卜請爐主，舉行過爐

儀式，爐主負責動員會眾參與媽祖廟所舉行的祭祀活動。這種神明會除了信仰的志

願組合外，還有業緣的組合模式，由同業人士以祭祀組織的方式進行人群的組合，

以同業的共同名義參與媽祖廟的祭祀活動，同業也可經由過爐的信仰活動，在媽祖

的庇佑下建構出祭祀共同體，其對媽祖的虔誠不亞於地緣性的群眾。也有為了參與

媽祖祭典而組織神明會，如北港朝天宮的陣頭神明會，這些陣頭皆屬於業餘性質，

由同好組織而成，為了能在慶典時派出陣頭而組織了神明會，以信仰的熱忱來進行

同好的人群組合(鄭志明，2001)。 

 

                                                 
1會媽會的管理階層，包括總理、副總理、董事、委員、總務等的組織統稱。 



 
 
 
 
 
 
 
 
 
 
 
 

 

 

78 

 

目前十媽會的角頭共有 450多個，會員遍布彰化、台中、南投 3縣市，每逢媽祖

聖誕即有進香、謁祖、過爐、吃會等活動，十分熱鬧，但歷經百餘年更迭變遷，如今

有部分媽會角頭傳承出現斷層，甚至運作停擺式微。 

曾經身為全國信眾組織最大的媽祖廟，為了發揚聖母慈愛、凝聚虔誠情感，南瑤

宮決定十會媽聯合出巡，到各地所有角頭遶境祈安，這史無前例的創舉，分 4年(民

國 100年至 104年)進行，以 41天時間長途跋涉 60個鄉鎮市，總路程 1500 多公里。 

十會媽遶境圓滿主要有兩大意義：(一)完成全國最大的宗教遶境盛事。(二)證明

南瑤宮所屬的十媽會是全國最大的信徒組織。我們找回流失的角頭，重啟情感聯誼，

帶動更多謁祖進香活動，各地慕名而來的宮廟信眾更難以計數，到訪香客較以往增加

4倍。(南瑤宮網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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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質性研究」是在自然的情境下，透過與被研究者密切的互動過程，進行一種或

多種資料蒐集的方法，並從被研究者的立場與觀點詮釋這些經驗與現象的意義（潘淑

滿，2003）。經由對人事時地物的描述、長期且深入研究場域進行觀察，研究者可以

探討研究對象的行為意義與理念，並且察覺其中的脈絡。 

     

    就本研究而言，由於南瑤宮管理制度相關議題之研究較為缺乏，研究者認為仍屬

探索的階段，為能夠探討南瑤宮的發展歷程與意義，須從情境脈絡中去理解現象，而

不在於印證結果的因果關係。 

     

    因此，本研究深入探討個案南瑤宮的生活、故事、行為及組織運作，分析南瑤宮

與媽會經營個案，研究架構以下圖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組織

設計 

功能性概況 

組織轉型過程 

管理制度演變 

組織運作 分析 

組織

運作 

組織各功能運作

的關係與概念 組織內部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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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設計與流程 

一、研究工具設計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在台灣宗教發展趨勢與當前的時空背景下，來研究大

型寺廟經營的實質課題，並以彰化南瑤宮為個案主體，藉由對相關重點人物的半結構

性訪談與文獻資料的蒐集分析，探討彰化南瑤宮的經營現況、問題以及因應方式。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進行，並以「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來設計。「質

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身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蒐集方法對社

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

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 ( 陳向明，2002 ) 所謂的「個案研

究法」是指對一個人、家庭、社會團體、社會機構或社區等對象，在蒐集完整資料後，

針對問題的因果做深入剖析的一種方法。亦即個案研究是對一個案作縝密的研究，廣

泛蒐集個案資料，徹底了解個案的現況與發展歷程，進行深入的探究與分析，以解釋

現狀或描述足以影響個案狀態或行為之諸因素的互動情形( 王文科，2002 )。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作為研究策略，參考學者Yin(2003)提出的個案研究程

序，發展個案研究進行的步驟分別為「定義與設計」、「準備、收集和分析」及「分

析與總結」三大程序，研究流程如下圖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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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本個案研究流程圖 

     

三、訪談法（Interviewing）  

    訪談法是透過有目的的對話並藉以蒐集資料的歷程，亦即研究者就預先擬妥之訪

談問題或大綱，對受訪者進行訪問，依其言語反應( 亦包括行為反應 )來達到資料蒐

集的方法。訪談法的優點是具有彈性，當受訪者無法清楚了解問題時，訪談者可以重

覆說明。藉由受訪者對問題的各種觀點、現況的因果關係與事件的來龍去脈的說明，

訪談者可蒐集到較具深度與完整性的資料。而透過對受訪者之非言語行為的觀察，可

進一步確保受訪者回答的效度(周文欽，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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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題綱 

    因此本研究在透過文獻分析後，以深入訪談的方式，針對大型寺廟的經營業者，

依據文獻探討，設計問卷題綱瞭解寺廟的…及建議。 

 

表3-1 半結構式問卷訪談題綱 

 

  管理

階層  

(A)  

行政

人員 

(B)  

 志工 

(C)  

受訪者與組織關係背景資料確認 ● ● ● 

受訪者工作內容以及與管理相關事務或從事何種管理方式?  ● ●  

管理制度有無相關的經驗案例、如何運作(成功or失敗)?  ● ● ● 

管理制度成效?目前工作遭遇困境?   ● ● 

南瑤宮組織半官方組織對於您的工作上有何見解? ● ●  

對未來期許或建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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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目的性抽樣」為質性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抽樣方式之一，按照研究的目的抽取能

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資訊量的研究對象，也被稱之為「理論性抽樣」。本研究旨在探

討南瑤宮管理制度，對其相關人員進行訪談。 

 

    由於本訪談同意書同意保護受訪人員之隱私，因此，研究中對於人員姓名以編碼

方式顯示。例如 A1 表示第一位受訪者，為管理階層；B1 表示行政人員第一位受訪

者，為行政人員；C1 表示志工第一位受訪者，為志工，如下表 3-2 所述： 

 

 

 

 

 

 

 

 

 

 

 

 

 

 

 



 
 
 
 
 
 
 
 
 
 
 
 

 

 

84 

 

表3-2 訪談者在南瑤宮背景及編碼表(本研究繪製) 

任職單位  受訪

者  

性

別  

服務

年資 

工作專業領域  

管理委員 A1 男 20年 1、執行本章程所訂之任務項目與各項會議決議即興革

事項。 

2、本宮財物增置、營建及處分、變更事項之審議。 

3、本宮財物及環境之維護及管理。 

4、審查工作人員之聘免。 

5、釐訂各項事務計畫及年度收支預、決算與工作報告 

   及工作計畫。 

6、擬定及修訂本章程及辦事細則或各項內規草案。 

7、其他有關本宮應辦事項。 

A2 男 20年 

A3 男 18年 

A4 男 30年 1、擔任老大媽會總幹事 

2、規劃進香相關工作 

執行 

秘書 

B1 女  15年  1、協助制定及修改本章程或辦事細則及內規。 

2、協助議決之財物處分、變更及增置、營建事項。 

3、協助議決信徒之加入及除名。 

4、協助審議各項事務計畫及年度收支預、決算與工作  

   報告及工作計畫。 

5、其他管理委員會之授權及追認事項。 

B2 女 13年 

志工 C1 男 3年 南瑤宮媽祖文化館：展覽場地之維護、現場導覽及南瑤

宮廟務支援、及環境清潔支援等服務等。 

C2 女 2年 服務台工作、廟內展場看管、導覽解說，以及宮廟慶典

等活動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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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男 5 年 彰化南瑤宮金意承青年會會長，金意承青年會創立於

2011年10月29日，成員大多為在學學生及初入社會的青

年，協助辦理各項活動，彰化南瑤宮注入年輕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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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深度訪談資料分析 

本章將根據針對南瑤宮管理委員、職行秘書與志工所作的訪談，加以整理陳述，

並針對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進行分析，本章內容分為瞭解受訪者對南瑤宮的管理分析。 

    

   本文在訪談時，為免有誘導之嫌，或避免受訪者有先入為主之印象，且希望受訪

者能就自己之想法侃侃而談，在訪談之初並未就每個訪談題目向受訪者做說明及解

釋。這樣的訪談方式，雖無法從每位受訪者之訪談結果，達到每個訪談題目欲探求之

目的，卻可從這樣的方式，發掘每位受訪者之不同的想法，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第一節 管理委員訪談分析 

 

    從南瑤宮管理委員的訪談分析得知，呼應彼得杜拉克的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之道，

靠的不是企業的經營手法，而是「使命與領導」之道，而組織中因為每一項使命宣言，

都必須反映機會、能力與投入感三項要素，否則勢將無法凝聚組織內的人力資源去做

好該做的事。 

  

    南瑤宮在管理上所講的「領導統御」關鍵並不在於領袖的魅力，而是使命，因為

只專注於個人魅力將使領導者走上誤導的不歸路，這一點跟慈濟的個人魅力方式有所

差異，身為非營利組織的領導者，其職責就是要將使命中的說詞，轉換成更精確的目

標，理由是使命是永存的，甚至是負有神聖的任務；目標則僅是暫時性的。任何非營

利組織都要注意本身的優勢與績效表現，專注外界的需求與機會，且確認自己的信

念，具體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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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內容主要是執行管理委員會的政策，都是由秘書來執行委員會的政策

跟還有基金會的宗旨，多一點財產、多做財產性傳承服務，不要做投機的事

情，而要做穩健長遠的服務。」。（A1）  

 

「管理委員目前辦公室位於南瑤宮內，我們現在宮內派出來的代表，那我們

就有一個默契，它提供我們不但每年固定的經費，然後提供辦公處所就是借

我們使用無償使用」。（A2）  

 

「本廟使命以信奉媽祖為主，經營理念並非斂財，而是希望讓彰化鄉親皆能

自然而然參拜，幾百年來不設其他寺廟有的乩童，因乩童往往會騙人。現在

許多寺廟都太商業化。基於以上，本廟使命能讓組織成員和信眾理解認同，

使命核心是不會改變的，但在其核心上附加創新」。(A1) 

 

       「管理宮廟的人，應該要是甚麼樣子？你可能會想到他們拖著年邁、沉穩的 

身軀，穿梭在廟裡，管理大小事。委會委員應該可以引進，外資券商操盤手、 

上市公司退休的董事長執行長等，不該只是單純的宮廟與信仰聖地，反而需 

要活化老舊傳統和藝術，透過文創的方式，讓信仰更貼近人心」。(A3) 

 

         

      「這幾年邱市長是比較用心在經營彰化媽，希望能將彰化媽發揚光大，103年 

       開始笨港徒步進香，今年進入第三個年頭。今年是老大媽、老二媽、聖四媽 

       為主體，然後上面再組成一個大公統籌整個進香的工作，以往是三個會媽自 

       己商量，這三年是由公所進行統籌，意即南瑤宮做統籌規劃，三個會媽再來 

       配合，和以往直接由媽會自行統籌是沒什麼差別。 

       另還有文、武館配合，文館即北管的曲館梨春園，武館即由振興社獅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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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館的部分僅老大媽仍然與梨春園之間自古至今持續合作，與其他會媽合 

       作的曲館皆已倒館了，由於進香文、武館費用也不低，所以大公的部分會予 

       補助，曲館部分是由會媽自行負擔，像老大媽與梨春園長久合作，所以會協 

       商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這三年的進香時廟方都會補助經費三十萬，整 

       個過程的經費需由各個會媽自行編列，不足的再自行募款」。(A4) 

 

    非營利組織實質上是一筆巨大社會財富的託管人，經營的是賺取信眾信任的生

意，從業者享受的是信衆的信任，而不是金錢。社會公信力是非營利組織生存和發展

的社會基礎，信譽是其賴以維生的生命。 

 

「南瑤宮的收入，主要以點光明燈、消災祈福與法會為主，主要是點燈跟消

災那些的。像我們辦法會，我們根本收費又收很低，不像別的廟你要超渡一

個名字的話就上千塊。我們才收幾百塊錢而已，東西全部是我們準備，他們

只是買一些供品來拜他們祖先，或就是喔冤親債主啦，就拿一些水果來拜。

其它的香、金紙那些，通通都我們準備」。（A2）  

 

「南瑤宮也替政府向人民遞送服務，像是捐贈消防局設施、提供鄰近學校學

生獎學金，南瑤宮與政府的關係，主要是捐贈物品為主，像是消防隊摩托車、

SARS發生期間的口罩」(A1)。  

 

        「管理要有專業人力的問題啦！南瑤宮媽祖會會友本身有沒有這樣的人力 

          來做這樣的事工，那也有像這些比較需要專業的人士喔，目前南瑤宮在 

          這方面可能它比較欠缺的，管理專業人力的這方面的需要」。 (A3) 

 

「費用是所有善信大德來樂捐的，自動來樂捐的香油錢。我們也有太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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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燈、太歲燈、文昌燈、財神燈。有四個項目，我們點燈很便宜阿，說實在

的像最近景氣也不是很好，大家生活也不是過得很好。其實對我們南瑤宮也

夠花了。假如正常來講的話，你不要講偏了，不要像有的人去亂花錢的時候，

或者是花到自己的口袋來講的話，那就當然，你再多的錢都會不夠。那你假

如說正常來講的話，用心我們有做到，我們有多少錢我們做多少回饋地方

的，像之前用心這樣子」。（A2）  

 

「費用大多是信眾樂捐的，信眾不探討其詳細收入支出，錢主要來自每年節

慶收入、光明燈、捐獻等等。不要因為財務狀況不透明，如果有上報紙媒體

的負面新聞，就會影響宮的收入，會極力避免」。(A1) 

 

「本廟使命以信奉媽祖為主，經營理念並非斂財，而是希望讓各地來的鄉親

皆能自然而然參拜，幾百年來不設其他寺廟有的乩童，因乩童往往會騙人。

現在許多寺廟都太商業化。基於以上，本廟使命能讓組織成員和信眾理解認

同，使命核心是不會改變的，但在其核心上附加創新」。（A2） 

 

        「從三月二十三媽祖生談起，這天是屬於廟裡的工作，所以前一天的晚 

         上就邀請會媽的總理、市民代表、市公所一級主管，到廟裡進行祭典慶祝 

         媽祖聖誕，二十三日由廟方當天備牲禮水果進行祭拜，再邀老大媽隔天做 

         會，做會分上半部和下半部，上半部備祭典用品進行先祭拜媽祖後對老大  

         媽會的先輩行祭禮，祭典完後開會、中午聚餐，下半部由輪值的角頭(今 

         年第九角)準備牲禮，再由梨春園前往帶領到媽祖廟，進行祭拜儀式後在 

         曲館先進行扮仙告一段落後，召集董事、代表點香祭拜然後再進行擲杯 

        ，擲明年的爐主，後由第八角的爐主擇日，要在四月份(初五以後到月底 

         前)的哪一天，看個好日子來進行過爐儀式(大部分會在正月就看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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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中會召開董監事會時，爐主就在此時告訴大家)，儀式後有吃會，像 

         今年看好的日子是四月十六，各角頭就報人數讓第八角的董事知道，會員 

         每人辦桌一張(不分大小角)，再算每桌坐的人數是八人或十人，其他的會 

         媽很多都已經改為吃一餐，我們(老大媽)仍維持吃中午和晚上。過爐的方 

         式較不一樣，如今年是第八角的，就鼓勵會員：今年老大媽要來我們這裡 

         繞境，各自準備鮮花、水果，在老大媽走過時進行祭拜。第一角則要在十 

         五之前準備好大燈、執事牌等器具。路線上則由該角的董事安排，要走過 

         所有的會員，會在爐主那裡會合。繞境掃角時的隊伍仍有簡單的陣頭，頭 

         旗、大燈、彩牌、大號哨角、執事牌，但是沒那麼陣勢龐大，分兩隊各拿 

         八枝的執事牌來進行。平常會媽沒有活動時如果廟方要舉辦活動需要會媽 

         配合，我們也都全力配合。陣頭上維持傳統，先頭旗再大燈、彩牌、執事 

         牌、大路掃角、曲館(梨春園)、娘(涼)傘、日月扇(現日月扇改綁神轎 

         後)、神轎。至於變革上前拿掉流行的轎外 LED燈，僅多了神轎上的轎窗 

         燈。再前往笨港進香是民國五十幾年後，民國二十幾年(日據時期)，那時 

         仍屬民間團體，一直到政府撤退來台後，到民國四十幾年時期間仍因為情 

         勢混亂，包括廟的運作也是混亂的，所以政府才強制進行接管，再委託市 

         公所管理。因為戰爭後總管沒辦，民國五十一年，老大媽會看公所接管後 

         的南瑤宮穩定上軌道，就進行擲杯起會，隔年(民 52)因為爐主產生了， 

         所以才又開始進行過爐、吃會」。(A4) 

 

    南瑤宮為一扁平式組織、層級節制少，本身為一正式組織的架構，但其相較於其

他正式組織（政府組織或私人企業組織）而言，其組織層級通常較少或甚至全無層級

節制體系。因此，非營利組織多具有高度的彈性的特性，能迅速做出決策，並能因應

環境而做適當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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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分來講的話，就像我剛剛跟您報告的，我們除了什麼急難救助啦，

或者是說在我們這個天災的部分啦，我們都一定會，在委員會裡面達成一個

協議，來去共同來努力來為地方。那就像在義消的部分來講的話，我們也是

儘量的協助，那 SARS的時候，我們也是買了買了好幾萬個口罩，送給他們

那個義消單位，因為...他們都要出勤，那時候不是 SARS的時候不是蠻嚴重

嗎？而且那時候，因為那個 N95的口罩有沒有？那個很貴，那不是像我們通

常的口罩，那不便宜，那時候要買那個活性碳那個 N95，那是因為來的太急

了，他們消防隊那邊來講的話，沒有這個財力的編制，所以說我們都會去贊

助」。（A1）  

 

 

「管理上來講，當然也是要有錢，就是原則上來講的話，我們站在南瑤宮，

也需要就是說，能夠讓公務更加的發展、茁壯，讓這個地方人士更探討我們

的宗旨，那就是要關懷我們的社會，讓我們社會更和諧，然後，在這個整個

運行的部分來講的話，就是說，如果有機會，那個週邊的土地有要賣的話，

我們可以把週邊的土地買起來，我們可以再建更大的香客大樓，現有的香客

大樓就像一部份的硬體，把週邊的土地可以買起來，然後在必要的時候，我

們可以建設，因為我們常常有一些香客會來我們這邊進香，我們可以建香客

大樓，讓我們進來參香的這個香客能夠更方便」。（A2） 

 

      「這些年來以老大媽為例，會員人數從民國 85年的 2377人至目前民國 105 

       年(2016年)只剩 1432人，一方面會員多數還是年長的，另一方面也因經濟 

       不景氣，年輕的有許多因素影響多不願承接老一輩的繼續參加。以家族式的 

       繼續傳承，鄉下地方因為還有與長輩同住的、兄弟同住的，也有兄弟分別繳 

       會費的，所以有些繼續會員傳承下去，市區的則較多因外出工作了，只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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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繼續自己跟會，會員數減少許多」。(A4) 

 

    南瑤宮優點是使命的特殊性，吸引信眾；缺點是財務可以更公開、活動需要辦更

多、人事制度要管理，這樣才會吸引人潮，不是因為南瑤宮的經營不是沒錢，而是因

為缺乏更新的宮廟服務創新。 

 

「本廟提供的服務除了日常拜拜外，還有扶貧濟弱等等主要功能。和其他組

織相比最大的特色就是媽祖文化的特殊性，因此不論今後所提供的服務，也

都希望發揚與傳承媽祖精神與文化」。(A1) 

 

「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將周邊設施做好，經費花下去就會達到其效果。例

如運動器材，如果能將宮內花園等等設施做好也是對人民的福利。有經費的

話也可以請當地的人，造就地方就業機會，要和周遭的鄰居互動，觀感才會

好。例如廁所要加強清洗，這些都是有捨才有得。如果觀感不好，信眾就不

會樂捐。不要太省錢，該花的要花，否則會讓人覺得拿錢不做事。思考要與

時俱進，要思考實質的問題」。(A2) 

 

「本廟每個世代的管理階層都有其功能，例如早期管理階層因為購入土地，

才有今日龐大的財富。每代管理階層都會為後代著想，不斷傳承下去。所以

本廟管理制度會隨著時代演進而不斷調整改進，達成效率並提供有意義的服

務」。(A1) 

 

        「如果南瑤宮是因為它是半公股、半民股，未來繼續走下去，恐有大問 

          題，要不更加公營化，要不就是更民營化，最好的夥伴關係應該是那夥 

          伴中帶有監督的功能，我認為夥伴關係好，不會用到監督的關係，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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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要看多元單位的情形，來自上級的監督機制是沒有多大功效的，反 

          而是阻礙了公私協力的合作關係，因為這裡面包含了監督人員的素質、 

          專業、責任感。」 (A3)。 

 

    這些改革方式在 引進民間力量的過程中，過度強調縮減政府角色，以及引入過

多的企業介入，可能導致行政革新成為「效率化」、「財團化」，而忽略了南瑤宮所強

調的「公共性」與「公民參與」的民間自發性社會力量。 

 

「由於個人主義抬頭與私利主義的盛行，當代民主政治運作中，常使得人民

的利益與需求被忽略與抹煞，導致民粹當道，公權力不彰。而政府也因為官

僚弊病的顯露，諸如守舊僵化、形式主義、服務品質低劣及貪污等惡習，使

得民眾對國家機關失去信心。從高鐵的民營化、中華電信民營化、郵局民營

化，管理者雖然稱為企業型政府、或美其名為民營化，然而其政策本身所應

具的公共性卻被受忽略，南瑤宮的管理想要兼顧得民營化的效率，與官方組

織的公共性之間的平衡點」(A1)。 

 

     「依財團法人法草案第44 條規定，若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其部分董事人選   

      係主管機關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指派之代表中遴選之。雖該草案尚未通過， 

      現行實務上，南瑤宮之非營利組織，有官派人員參與事務，常常有酬庸性質之 

      疑慮，造成社會不良觀感」(A2)。 

 

     「假如公部門監督機制過份干涉，幹部就要動員起來，南瑤宮的其它工作就沒 

     有辦法去做，但是也有好的效果就是，各個公部門資源會一直介紹給我們。正 

     面影響—大家都會愈做愈正常，本來體質不良的話，為了怕突然檢查就會趨向 

     於正常，但實際上有沒有正常就不知道了。負面影響—不好的東西會藏起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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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公部門訪視員看到好的東西，執行上有問題也不敢說」(A3)。。 

         

    「會媽的動員仍是由各地方、各角頭，自己動員、運作。如果辦活動就需要經費， 

     需自理經費，還是得向會員收費，以八十七年前往笨港進香三天兩夜，那時是 

     向每個會員收取八百元的費用，三年前(102年)又輪值大媽年要前往笨港進 

     香，各角頭的董事向每個會員收一千，但不強制，要繳就繳，不繳或繳不出來 

     的也不勉強，有些角頭的董事沒去收，如果以 101年參與吃會的人數算，應該 

     會有 160萬元，結果僅收到 100萬，後來不足的再由 13個董監事、及總幹事各 

     捐 1萬，還不足再由董監事募款。包含了曲館、交通、保險、進香旗、服裝、 

     帽子…等。活動過後也做各項檢討，以作為下次再辦理時的改進參考，如日後 

     參加的人將改為保證金制，報名後有參加的再行退還保證金，以免有經費上的 

     浪費。 

         目前因為人員不足，也考慮將進香時較重的、原本需要多人輪流抬或舉的， 

     如大燈等改以推車推行，不必全部由人舉著，所以還是民間自行動員的較有效 

     率、較有彈性，另外像其他進香隊伍有外聘所謂的轎班，我們目前是不考慮， 

     而是動員角頭依照古禮，由會員、角頭在抬轎在進廟時輪著抬，採三進三退的 

      儀式就好，不踩花步，不要像在表演一樣，而且踩腳步有分文和武還有地區之 

      分。目前改採徒步進香，多數人無法七天都跟著，就由各角頭輪著辦理就好， 

      而且全程不用聘人。 

          前市長曾與會媽聯誼會談過要在他的任內，恢復農曆九月初九起讓十個會 

      媽的神尊在所有的角頭繞境一次，但未完成，現任市長上任後，會媽聯誼會也 

      邀請市長並給予建議，希望市長能完成此一任務，市長也允諾完成，分四年要 

      將會媽的角頭繞境一次，所以才有在 100年至 103年之間完成了十個會媽所有 

      的角頭繞境。前兩年先完成台中區的角頭繞境，後兩年陸續完成南投和彰化的 

      角頭繞境。(先繞境台中的緣由是因日據時期彰化和南投同屬於台中州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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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轄，另一項含義則是為了凸顯彰化媽在中部的老大地位)按古禮是在農曆九月 

      九日於彰化市進行繞境的，媽祖昇天一千年時也進行過一次。所以民間的非營 

      利組織因為會媽組織的使命感，推動了由公所管理的南瑤宮，主導進行了規模 

      盛大的遶角頭活動，也穩定了彰化媽的媽祖信仰圈。但是目前辦活動最大的困 

      難點還是在資金的問題。」。(A4) 

 

    綜上所述，再以Kuhnle 與Selle (1992)之研究分類來看，本文研究之個案南瑤

宮與其主管機關之互動關係，屬於整合自主型，此種類型之非營利組織與公部門彼此

的溝通頻率非常密集，接觸密切，同時該非營利組織在財務上不依賴公部門提供，在

管理上部分受到公部門的控制。 

 

                 表 4-1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互動關係類型 

                          高                   低 

 溝通往來程度 

 

財務依賴與 

控制程度 

整合依附型   分離依附型 

整合自主型   分離自主型 

 

                                資料來源：Kuhnle & Selle(1992) 

     

    南瑤宮在昭和 11年(1912年)因彰化市財政拮据，遂建議市役所與警察局磋商成

立「彰化市寺廟整理委員會」，管理市內十六座廟宇，收入充作教育慈善之用，昭和

十六年(1915年)改稱「彰化市信仰淨化委員會」，戰後地方人士組成「南瑤宮委員會」

管理廟務，民國 44年(1955 年)始由彰化縣政府及有關治安機關協助下，依﹝監督寺

廟條例﹞將南瑤宮管理權接管，並由縣政府指派彰化市長為管理人迄今。 

(南瑤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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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南瑤宮之非營利組織，組織自主權顯而會受到公部門侷限，但南瑤宮實際參

與者仍希望保有相當之自主權，但由於在資源上部份依賴公部門提供之結果，受訪者

似無法提出如何保有自主權之具體建議。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互動的情況而言，以上述分析，得知公部門的監督主要仍

是置重點在人員管理與財務審查，屬消極性的「他律」，真正要成為夥伴關係仍須要

靠「自律」，本研究認為，這個「自律」應該不分私部門與公部門。因此，為健全公

民社會的發展，並獲得信徒的信任，課責機制須朝向參與式的「自律」，才可以創造

出非營利組織、政府、公民的三贏。因此，隨著時代的趨勢，課責機制的制定，將是

政府行政執行中未來重要的課題。  

    目前屬於半官方管理模式，管理階層雖有固定機制及工作持續進行，但難免給人

「公事公辦」的刻板印象，而宮廟本就屬於民間的公共財，若能逐漸增加民間組織的

參與及決策，信徒更容易產生一起來為媽祖服務的心，增加其使命感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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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執行秘書訪談分析 

 

    從南瑤宮執行秘書的訪談分析得知，組織收入依賴募款能力而非組織績效，非營

利組織的資金來源較少依賴顧客，主要的資金來源是捐贈，而組織收入係根據組織募

款之能力，並非其服務績效。 

 

「南瑤宮所提供的服務主要是冬令救濟、拜拜、文化協會、文化教育活動相

關。特色是媽祖文化，使得一般信眾都會認同。只是現在財務越來越吃緊，

未來服務可能會越來越少」。(B1) 

 

「把環境弄好，目前社會富裕，所以想改建本廟老舊的廁所。另外，其他廟

有商業行為，香油錢很多，我們香油錢平均來講每月大約只有五百到六百

萬，過年最多一次能有一千兩百萬，但南瑤宮基於使命不可能商業化。建議

可以印日曆、捐款就送東西等等，這樣就能吸引信眾。再者，最後就是期望

多舉辦活動，這樣才能更吸引信眾」。(B1) 

         

        「南瑤宮所設定的目標：第一，它是公共文化的空間、具有地方文化的意 

          義和使用的功能，所以我們南瑤宮要彰顯地方文化的風格和價值；第 

          二， 在這邊所使用的人，都以彰化人或老弱婦孺為主，以希望輔助地方 

          的弱勢族群；第三，是定期在這裡舉辦一些活動，如南瑤宮點燈燈會、 

是有關彰化的故事，強調媽祖文化的價值；第四，是能創造一點利潤， 

給南瑤宮未來營運的經費，但都沒達到，反而是一直在花錢，而虧損不 

代表做不好，有賺錢也不代表達到公共服務的目的，所以我們會去衡 

量，覺得做這裡對財務的負擔不是很大但對地方確有幫助，就會繼續做 

下去。如果賠錢、做不好、又讓人討厭，又沒達到服務地方的目的，就 



 
 
 
 
 
 
 
 
 
 
 
 

 

 

98 

 

有可能不會繼續做下去」。(B2) 

 

    南瑤宮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它仍負擔一種轉換的功能，南瑤宮從環境中獲取資

源，然而經由轉換的過程，將投入變成一種社會價值提供給外在環境，也就是組織轉

換資源為創造環境所需的社會價值，這些價值有些是有形產品，有些是無形的服務、

觀念。南瑤宮就利用它所創造出來的社會價值來與需要它的人交換價值，對方付出的

價值為時間、金錢與藝術型態等。 

 

「本廟是所有彰化市媽祖的大廟，有一定規模，有別於其他寺廟，本廟每年

有固定的開支，例如本廟的環境整理一年就需花費好幾百萬，一般其他寺廟

的收入都沒有本廟花費如此之多。本廟所有服務都沒有收費，來本廟的民眾

都可以感受到本廟有在做事情，例如本廟停車場都是自由開放無須收費，雖

有人建議可將停車場收費，但本廟仍堅持不需收費，因為來的都是鄉親，都

是自己的子民，來到此不需要有壓力，隨時都可以來。即便如此，本廟香油

錢仍可應付基本開支，若有不夠的部分，我們會由財產管理那邊撥用，達到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理想，不過目前本廟的財務狀況尚屬平衡夠用」。

(B1) 

 

「本宮也沒打算存很多錢，本廟活用資金，辦很多有意義活動與獎學金，讓

子孫都可以使用，凝聚族群，使後代認同有信心，不至於沒落，本宮比中華

民國年紀還老，沒有像其他寺廟到處行銷，主要原因是彰化人節儉，不花費

金錢浪費在行銷上，例如許多寺廟都會放大量鞭炮花費上億，如果是本宮放

鞭炮即便只是五萬塊錢，也會被大家罵死，因此我們節省金費回饋鄉親。彰

化人精神是勤儉持家，即為本廟的使命目標。所有的花費都有一定的節制，

以避免廟務出狀況。本廟的詳細財務狀況，則主要是董事長與常務董事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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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一般人不一定能夠理解」。(B1) 

 

「本廟因不像其他寺廟有商業行為，因此用人精簡，所以員工都有制式化的

業務。員工多為做很久的老員工，因每天接待人士眾多，工作多為制式化，

負責執行與管理年度計畫。本廟幹事包含櫃台人員、廟祝、收香油錢的人、

行政人員等等，總共約五位左右，因此訴求員工工作制式化、安定，避免不

好管理，大部分員工進來都會做到退休，很少招募員工」。(B1) 

 

「以前工作過另一個非營利組織，當時理、監事都很忙，沒有時間開理、監

事會，他們說你有什麼會議跟他們說要通過，文件拿去給他簽一簽就可以。

但是在南瑤宮理、監事功能非常強，我所看見的是理事長全權發揮，理、監

事會或者是會員在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裡面領記念品，認真討論，參與感強

烈，多數人決定的決策，全權托付理事長、總幹事策劃。」。(B2) 

  

    良好治理是有效配置組織資源、提高組織運作績效、建立組織聲譽與責信度的必

要條件，在南瑤宮而言組織本身具有良好的治理，具備被外界認可的組織合法性，良

好治理程度愈高，合法性也愈大，愈易取得外界的認可與支持。 

 

「員工平常有要接待香客、收受募款、點光明燈、安太歲、收寄郵件、發放

制服、報到事宜、日常事務處理等等，另外員工之間也會相互幫忙。如同媽

祖文化節祭典，也是很早之前就要籌備，例如發制服、報紙等等。本廟平常

有三個員工在廟內工作。員工錄用主要都是親戚介紹，且大部分都做到退

休，臨時員工例如打掃廟宇的，則是另外對外聘用。員工目前編制為：共有

五位，總幹事一位，幹事四位（包含工友一位），另外忙的時候會不定期請

人幫忙。員工都會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並不需要的特別吩咐」。(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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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員工共有五位，員工和顧問也都沒有固定的任期，員工基本上每天都

會來上班，處裡香油錢或捐款事宜，如果是和政府接洽業務的話，多由總管

理委員負責接洽。本廟只有員工屬於有給職，其他都是無給職，這些都會給

一些車馬費之類而已。員工的薪水和外面其他非營利組織薪水差不多，但是

工作時間相較其他非營利組織而言相對較長，如果遇到特別活動，最早五點

多就要上班，忙到凌晨才下班。而員工最忙的時候是在假日，因為假日來參

拜的人最多。我們員工等於是做服務業，別人休假就是我們忙的時候了。像

今年的媽祖祭典，我們員工去年活動剛結束那天，就已經開始籌劃今年的相

關活動，但看似時間很長仍然快不夠用，像人員要怎麼配置，都要很早準備

做好」。(B1) 

 

    關於社會的重大議題，南瑤宮與媽祖會應積極參與，甚至擔任領頭的角色，若

發現立法或政策上的缺失，南瑤宮應扮演民間力量，促使相關單位進行修法或政策之

擬定；對於社會重大議題，也應該積極參與，南瑤宮是非營利組織，並非屬於政府機

關，有其社會責任存在，應該有自覺，發現有不當的立法或錯誤的政策，應勇於提出

建言並促進相關單位改善，例如:頂新與大統食用油事件都是在彰化，但卻不見南瑤

宮有任何動作。 

 

    「我覺得南瑤宮媽祖會這幾年已經自己畫地自限，沒有創辦初期那幾年的勇氣

跟衝勁，跟媽祖會全盛時期參與社會事件積極度差很多，例如:最近幾年，我

們發現因為景氣不佳，導致低收入增加，產生社會問題，南瑤宮希望積極去

幫助有這樣問題的民眾。但是這幾年你去看看這幾年南瑤宮有推出什麼新政

策嗎？有進行新的專案嗎?答案是沒有，南瑤宮不是會自己開辦，等於把自己

當成政府機關的工具」。(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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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瑤宮開始把自己綁手綁腳，做任何決策都要先看過公部門的眼色，公部 

門說可以做，南瑤宮才敢做，完全把自己當成公部門的附屬機關，以致這幾 

年彰化很多重大議題，南瑤宮都缺席，身為非營利組織，這樣是不對的，很 

可惜這種氛圍尚未完全散去，只能期待漸漸改善」。(B2)  

 

「正面影響當然是公部門來介入、審查、督訪、懲誡我覺得還很好，做錯給

人家懲處有什麼關係，但是懲罰要分明，懲罰不分明有什麼用，只有罰沒有

懲這一點到是負面的。監督機制肯定會對組織自治權有影響，但是任何機制

一定要有一些刹車系統，沒有控制方向的機制的話就很危險了，有監督系統

的話，我們該怎麼做就有依據。常常來監督的話，我們就常常得到指導及做

得好的肯定。公部門若採行較強力的監督，會影響南瑤宮本身的社會使命。

目前監督機制的強弱，對推動方案沒有效果，其實自我管理才是最重要

的。 」。(B2) 

 

    對於以使命為依歸，維護公共利益為目標的南瑤宮而言，資源是組織賴以維生的

必需品，而資源的來源除了從企業捐款、本身營運收入外，政府部門也是重要的來源

之一，如何取得平衡點將是南瑤宮面臨之重大課題。 

    而資金的管理上，政府部門有預算審核制度及監督制度，對於突發或特殊情況缺

乏彈性運用，加上宮廟組織本身原就屬於民間自發性的民有公共財，市公所如何將此

資源妥善規畫與運用，除了考驗市長及管理單位的能力，還攸關信徒對公所的信任及

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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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志工訪談分析 

 

    志願主義理論主要是探究人們參與非營利事業的動機， 志願性服務成員亦是非

營利組織的重要組成，也是其不同於其他部門的重要特點。倘若沒有志願人員的投

入，許多非營利組織恐怕無法如期推動業務，也就是說，志工是非營利組織的主要動

力。 

 

「本宮會與彰化的一些慈善團體結合，讓祭典時間透過打掃環境與媽祖文化

服務，本廟於活動結束後，也會採買彰化本地水果，例如:葡萄水梨等等慰

問志工。因為志工多臨時性，年輕人都在上班因此不太可能當義工，年紀大

的我們也會擔心，而且本廟舉辦活動時都人山人海，志工來也是一個負擔，

因此本廟沒有長期的志工，而使用固定的員工使作業安定。若有臨時性的志

工來時，則由本廟的員工帶領他們。在大型祭典活動時，本廟大多使用老年

人為志工，很多老年人也會固定參加」。(C1) 

 

 

「志工需要一定的信任基礎，平常都是由附近的鄰居幫忙，如有節慶活動

時，他們也都很樂意配合幫忙。志工人數並沒有固定，而是看目前需要彈性

需求調整，志工能做的事情有限，只有大型活動時會來做輕鬆或打雜的工

作，因為志工沒有長期、每天需要使用，因此使用重點式的志工」。(C2) 

 

「我加入志工是民國102年。主要是抱持著公益慈善為社會服務想法，而進

入基金會。其實蠻多志工都想說有些企業的老闆啦，或者些中小中小企業的

老闆啦或者是說一些退休人士，他們都希望說他們以後退休之後都有機會來

參加這種慈善基金會來當義工、當志工，那九十二年剛好有這個機會，那等

於就是說我不用等到退休才來做，我現在就可以來做。所以剛好有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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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來這邊做！所以比其他人士可能早個二、三十年吧，有些人都想說我六十

幾歲了退休了才來做這種志工，其實做善事不一定要等到退休啦，應該有能

力、有時間就可以來做了啊。因為志工面對老百姓，信任、規範與聯繫關係

都很好，所以志工的人緣與看到的第一印象好，較受歡迎與欣賞」。（C1） 

 

    南瑤宮負有某種社會目的和改造社會為宗旨，並且依賴他人之捐贈及義務工作

人員的幫助而維持正常運作。Maslow 曾指出，人類的需求層級除了基本的生理、安

全需求外，尚有相互信任、愛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此理論亦能解釋人們參與志願服

務的原因。 

 

「本宮會與彰化的一些慈善團體結合，讓祭典時間透過打掃環境與媽祖文化

服務，本廟於活動結束後，也會採買彰化本地水果，例如:葡萄水梨等等慰

問志工。因志工多為臨時性，年輕人都在上班引此不太可能當義工，年紀大

的我們也會擔心，而且本廟舉辦活動時都人山人海，志工來也是一個負擔，

因此本廟沒有長期的志工，而使用固定的員工使作業安定。若有臨時性的志

工來時，則有本廟的員工帶領他們。在大型祭典活動時，本廟大多使用老年

人為志工，很多老年人也會固定參加」。(C1) 

 

「志工負責跟管理相關的事情，大概都和其他廟宇一樣差不多。我們的服務

也都會隨著環境改變不斷調整，南瑤宮通常只有二三位志工同時上班，因沒

有活動所以志工少，但是辦活動多的時候志工多，和其他廟宇不太一樣。志

工是招募而來，沒什麼在管，志工通常是住附近的鄰居，主要工作內容是負

責打理節慶祭典時的相關服務。志工信任度一般還算不錯，但產生的共同行

為準則程度，因為工作長期安定又沒管理，所以有加強空間。在聯繫方面，

則因為大家都是做很久的員工義工，互動狀況都相當緊密」。(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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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宮管理委員做的決定，員工與志工也都會自願遵守接受指揮，員工只有

幾個人，很好處理又有彈性，都會各司其職，所以不需要特別吩咐。若遇有

事情，也會請教管理委員統籌處裡，員工也很樂意接受命令，會在職權範圍

內進行調度。志工也會很樂意接受我們員工的調度，因為也都相信本宮所做

的事情，我們的要求也都是合情合理的。附近志工主要都是老年人，這些人

也都和我們聯繫很好。基於以上，無論信任、規範與聯繫程度，都相當不錯」。

（C1） 

 

「其實目前公所管理南瑤宮是站在輔導的立場，像是由103(2014)年之前的

搭遊覽車前往笨港進香改回傳統的徒步進香，事實上是由青年團所發想並實

踐的，102年首先是青年團進行第一次的古香路徒步進香，有探路的意味在，

當時所走的路線在彰化縣境內是順著台一線而行的，沿途還會經過不少會媽

的角頭，從此點燃了南瑤宮恢復徒步進香的第一把火。103年起才是由公所

當推手，以：年輕人都開始動了，會媽怎麼能不動？說服並邀集會媽進行近

年來的第一次，由會媽所辦理的徒步進香，接著便是104和105年成功地恢復

了每年徒步往笨港進香的古禮，對徒步進香，公所主導的是進香的路線安排

及聯絡吃、住等問題，其他的還是由會媽自己決定及安排。以我所知道的是，

南瑤宮在 1960年代算達到高峰，從 1979 (民國68)年一直到1996(民85)年

會媽的進香是混亂的、各自走各自的，也有擲到茭就去進香，沒擲到茭就不

去，沒有規則性，從2011(民100)年起到現在開始轉為穩定，也就是每年前

往笨港進香。」。(C3) 

 

由上述的訪談結果得知，呼應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的說法，在非營利組織中，

「管理」是個很壞的字眼，含有「商業」的意思在內，而非營利機構跟商業絕對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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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關係，彼此之間壁壘分明。但是南瑤宮發展至今，內部卻知道自己比誰都更需要

管理概念，尤其是針對非營利組織中具體的人力資源和組織架構。董事會在當前組織

中所扮演的極為不同的角色，近年強化吸引志工加入組織，而且成立青年團，讓年輕

志工加入組織，凝聚新生代的力量、提高青年學子們對家鄉人文的認識與歸屬感，進

而增進地方發展，改善青年人口外移並降低會員產生斷層的情況。但是，為了組織績

效的需要，宜從「管理」調整為「使命」，並與現有志工、青年志工建立各式各樣擁

護群體的關係，募款和基金發展，及如何吸引更多年輕一輩的信徒、志工參與，都成

為組織經營管理上的重要思考方向。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如果公所單一介入主導管理之後，南瑤宮的媽會信眾組織多

呈現半停滯狀態，至少顯得較鬆散。尤其，在從 1979 (民國68)年一直到1996(民85)

年會媽的進香是「混亂的」、「各自走各自的」。主要就是公所在管理上，對民眾熱

心的祭祀活動，並未積極。而一旦公所管理上了解配合民眾需求之必要性時，情況才

開始好轉。比如，從2011(民100)年起到現在「開始轉為穩定」，也就是「每年前往

笨港進香」。 

    究其原因，在於官方介入後宮廟運作的決策權不在於民間組織。而對於宮廟香火

的鼎盛與否，公所又並未視為正事或大事。祭祀活動，本為民間信眾組織之核心使命，

及志工自發性參與之最大使命感及吸引力; 但在公所體制下，民間信徒組織卻成了配

合單位，降低了志工及信徒的熱情與參與度。媽會作為信眾組織，難怪人員大幅流失。

或者，在檢討上，公所可考慮作相對的組織權力調整，可以用法人化組織的型式發展，

邁向「還財於民」或「還政於民」，都是可行的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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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章經前述質化實證分析後，得出結論，擬分成下列二節加以討論。第一節為研

究結論，第二節為研究建議。本研究個案南瑤宮管理人一職由市長兼任，是全台灣僅

見的特例，其背景為民國四十四年政府為整頓廟務，由彰化縣政府「指定」由市長兼

任南瑤宮管理人，基於職責所在，邱市長表示，他才全力推動進香事務，彰化市公所

是全省絕無僅有、設立「寺廟室」組織的機關，該室的預算獨立編列，負責代管十六

座宮廟業務，市長則為「法定管理人」，也因此，在主持市政業務之餘，他又必須負

起善盡民間祭祀活動管理之責。這時，公私部門(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

角色開始混淆。本研究探討，在這種管理模式之下，如何進一步發展更適宜的廟宇管

理方法，以帶動彰化市宗教事業的發展。 

     

    有關公部門及私部門(public sector and private sector)角色混淆，「官民不

分」所造成的管理目的衝突，早就發生困擾。但是，困擾之中，也有便利解決問題的

案例。例如:2015年三月南瑤宮管理人彰化市長邱建富，晚上十點出發遶境前已經盡

量要求各宮廟、信徒減少施放鞭炮，南瑤宮本身也將年度鞭炮預算，從100萬減少為2

萬，並儘量與信徒溝通，避免晚上10點後燃放鞭炮、擾民。邱管理人並沿途向住戶表

示歉意，並說未來還會再加強與信徒溝通，避免深夜擾民，也會請消防局加強約束與

取締。彰化市消防局蕭局長表示，燃放鞭炮屬於民間信仰，消防局予以尊重，但深夜

燃放鞭炮、擾民，消防局會加強事前宣導、約束，並到現場勸導，如不聽規勸，將依

「彰化縣爆竹煙火施放管制自治條例」開出3到15萬罰緩，便是南瑤宮轉型為半官方

組織，能夠順利連結民間信仰與官方組織，攜手將擾民程度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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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結論上以杜拉克「非營利組織」概念為論述依據。杜拉克認為，公部門應

該積極向「非營利組織」學習。而「非營利組織」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社會環

節，未來不管在台灣或世界各國，都將扮演愈來愈吃重的角色。 

    在杜拉克長達60餘年的寫作生涯中，三十九本著作橫跨了管理學、未來學、哲學

和社會政治領域，本研究的前提是不挑精選輯為主要規則，出版年份愈新的書籍，或

早年著作至今仍繼續再版的經典，本研究從南瑤宮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再從彼得杜拉

克著作中，勾勒找出他對非營利組織的思想脈絡，用來解釋本研究對非營利組織南瑤

宮的管理制度，因此本研究挑選分析的彼得杜拉克4本著作，以下表5-2所示，共同的

軸心為非營利組織的管理。 

 

表5-1 本文引用彼得杜拉克管理相關書籍整理 

編號  出版年份  英文書名  中譯書名/暫譯書名 類別  中譯本  

1 1999  Management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21 世紀的管理挑戰  管理思想     V  

2 2001  The Essential Drucker 
杜拉克精選 :管理

篇 
論文選輯     V 

3  2003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杜拉克談未來管理  未來學     V 

4 2004  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彼得．杜拉克:非營

利組織管理  

管理思想     V  

 

    彼得杜拉克的思想強調民營化（privatization）又譯「私有化」，這是杜拉克這

四本書對非營利組織提出的概念。更精確地說，杜拉克在書中所用 的字眼是「回復

私有化」（Re-privatization），因為有許多被提議必須私有化的政府功能，其實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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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由私部門所執行，只不過是後來卻被日益龐大的政府和福利國家的興起給接管

了。     

     杜拉克自稱發明了「回復私有化」這個詞，而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則是他對於

政府的魅力感到幻滅。至於人們為什麼會有何反應，原因是「我們期待政府創造奇蹟，

有了這種心情，當然會覺得夢想破滅了。」 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動盪的時刻，

人民的確需要一個大有為的政府，但事實上，人們所面臨的抉擇卻往往是：一個大而

無能的政府，抑或一個只負責制定決策和設定方面，然後將執行層次的事情委由私部

門來做的政府。 杜拉克的選擇顯然是後者，他主張政府應何不效法企業界的分權制

度，讓政府高層專注於治國，只需制定決策和決定方向，至於執行層面的工作，則是

可以考慮委由非政府部門；而且彼此各有各的使命和目標，也各自享有行動和自主的

範圍。  

 

「非營利組織」範圍非常廣泛，可以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醫療保健、社會福

利、宗教、人群服務、環境保護、動物保育、社會公利等（如人權、消費者權益、婦

女權益、公共設施、休閒…）。因此，這些非營利組織的法源基礎、管理制度、發展

成長等，需要相關學者專家和實務工作者給予診斷和輔導管理，從社會發展的趨勢來

看，「非營利組織」在未來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南瑤宮媽會組織，原本

即具備「非營利組織」的特性與傳統，至今更應該以積極的態度來面對未來發展所需。 

 

 南瑤宮是全臺媽祖廟較具規模之一，全年香客絡繹不絕，對南瑤宮而言，香油錢

等收入已經不是主要考慮，其所要經營的已經「人的服務」和「公眾形象」等更高層

次之策略。南瑤宮近年投入急難救助，並贊助鄉鎮的運動、文化活動等，積極投入公

益事業活動，但還缺少吸引更多年輕族群積極參與的策略及作法，應可參考同為大型

宮廟組織及其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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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公所一方面肯定與信任南瑤宮的媽會組織，深切期待其參與公共事務，但

另一方面卻又抱持著防衛的心態，所以不太願意也不太敢下放權力，故而綁手綁腳。

之所以會有如此矛盾情況產生的主要原因，乃在於公部門未能將民間機構視為不可或

缺的事業夥伴，以致無法與之推心置腹、坦承合作。這不僅對南瑤宮媽會組織無益，

讓工作人員備感艱辛，對整體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也有不良影響，防弊不如興利，公部

門應允許並鼓勵南瑤宮採行規範其自身活動的明確標準，建立行為準則，也就是依據

其「使命」建立組織自身的行動原則；同時，公部門也應允許並提倡非營利組織結合

成團體，藉由自律規範，設立較高的行為與表現標準並鼓勵設立監督團體，來審查與

評估其組織。 

 

    彰化地區公部門政府在關於南瑤宮的一些政策與制度上，會因政權輪替、主事者

或業務承辦人的改變、經費預算編列限制等而有變化，因此常淪為短線的策略操作， 

而非長期的制度建立。此外，在政策執行方法上也常受到某些個人心態、理念、認知

及專業素質等影響，使得南瑤宮媽會無法傾全力於業務推展上，有無所適從之感。政

策的不確定性、朝令夕改或規則不明，例如像合作或委辦的活動期間不明確或不夠

長，不但使南瑤宮不易估算出營運成本及投資報酬，造成資源的浪費，徒增營運風險，

更有擾民之諷。因此政府除了應對政策與制度要有明確的闡述外，更要有長遠的規

劃，建立非營利組織的願景，讓非營利組織的功能得以充分發揮。 

 

    公部門應重新思考本身的角色與責任，在政策制定與執行上應扮演有限的資源與

服務提供者及鼓勵民間參與的催化劑，給予南瑤宮更多的參與空間。從政策的制定、

規劃、到執行過程中，提供南瑤宮充分的參與機會，創造一個合作的環境。如此不但

可以貼近民眾所需，減少社會抗爭的成本，使目標設計與實際執行成果問的差距縮

小，更可以促進民主的社會制度，藉由雙方的政策合作，實現並強調政府政策的課責、

透明度及對基層人民的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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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瑤宮內部的管理 

  

 在全球經濟環境負面的衝擊下，南瑤宮經營模式也在變局中力求突破，結合科技

並以企業化方式經營，還提供雲端網路點光明燈、求籤詩、線上祈福與安太歲的服務，

且和觀光相結合，以招徠更多的遊客，因此目前南瑤宮的經營之道多傾向與觀光相結

合，招徠更多的進香觀光客。  

 

    非營利組織也因其融合政府與企業組織的特質，可結合兩部門間優點，不僅具有

企業的活力，也能承擔起促進公共利益的責任與使命，使命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猶

如利潤與企業般的緊密結合，基本上非營利組織無論面臨任何變動或壓力，所有的決

策可說都是以使命的實現為最高標準，實際上使命也能激發組織成員的認同感，且對

於非營利組織公共目標的實踐具有關鍵性的力量，並發揮非營利組織之角色功能，南

瑤宮介於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非營利組織，以下表5-1所示。 

 

表5-2 公部門非營利組織私部門比較表 

 公部門 

（政府） 

非營利組織 私部門（企業）  

哲學基礎  公正  慈善  營利  

代表性  多數  少數  所有者與管理者  

服務基礎  權利  贈與  付費服務  

財源  稅收  捐款、獎勵的報

酬、補助金  

顧客與團體所支付的費用  

決策機制  依法行政  領導群（董事會）

決定  

所有者或管理者決定  

決策權威來源  立法機關  依組織章程所成

立的董事會  

所有者或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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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誰負責  選民  擁護者  所有者（老闆）  

服務範圍  廣博的  有限的  只限於付費者  

行政架構  大型的官僚

結構  

小型（彈性）的官

僚結構  

官僚結構或其他特許的運

作層級  

行政服務模式  一致的  變化的  變化的  

組織和方案規

模  

大  小  小至中  

 

基於訪談結果彙整與分析，可以瞭解南瑤宮非營利組織的特質，呼應彼得杜拉

克(2004)的說法，以使命為中心，推動非營利組織的經營，而經營管理需要考慮的管

理重點有：人力資源發展、協商溝通的能力、組織發展與變遷、資訊、財務系統之建

立、募款之技能、策略性規劃、行銷的運用、公共關係的開展等，茲分別探討各種管

理的策略。 

 

 

(一)人力資源發展：非營利組織強調的是每一個員工對自己的工作職責和範圍

非常清楚，並且依據自己的專長被分派相關工作，也知道如何與人合作，建立工作團

隊。非營利組織平時要懂得開發員工的潛力，培養他們獨當一面的能力，而決定非營

利組織成敗的最終關鍵，乃在其吸引和留住人才的能力上。  

 

(二)組織溝通與領導：領導的關鍵並不在於領袖魅力，而是使命。因此，領導

者首先要為所屬的組織制訂出本身的使命。而使命必須具備三項條件：1.注意本身的

優勢和表現；2.時時注意外界的機會和需要；3.確認自己的信念。身為非營利機構的

主管，其職責就是要將使命中的說詞轉換成更精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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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資訊系統的建立：針對組織中各種管理的要項和基本特質，應該有深

入的探討和研究，並建立必要的資訊系統，以為組織思考和策略行動的依據。  

 

(四)財務與募款制度：非營利組織需要擬訂「基金發展策略」，而籌款策略的

目的就是要讓非營利機構可以順利地實現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反將使命置於籌款目標

之下。其次，理事會或董事會要將非營利組織的財務管制好，確保資源的應用與募款

制度相配合。另外，基金的籌募需要動之以情，也要服之以理，甚至試著建立與大眾

間的持續關懷。也就是說，非營利機構的主管要向贊助者報告成果，並使他們體認並

接受該有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去尋找一些「長期的擁護者」，因為這些擁護者支持

機構的目的是自我實現，這才是機構 發展的終極目標。  

 

(五)組織的策略規劃與發展：針對一個組織的經營，一般管理的理論有所謂的

「策略規劃」，簡而言之，乃是利用SWOT的原理進行分析，以瞭解組織內部的優點

（Strength）、缺點（Weakness），以及組織外部的機會（Opportunity）和威脅

（Threat）。至於行銷，應該注重研究市場、區隔市場、鎖定你想要服務的目標市場、

做好自己的市場定位，並創造出與需求相契合的服務。  

 

    (六)組織的公共關係：非營利組織有太多重要的公共關係，董事、員工、義工、

社區民眾、捐助人士、政府機關和舊有捐助者都是擁護群，需要和他們建立好的關係，

建立關係的重要原則是，讓這些關係保持雙向互動。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應該是管理

者、贊助者和親善大使，而非營利組織要善於利用董事會的這種角色。另外，聰明的

非營利組織會把志工訓練成為自己在社區中的代表，同時也應該讓志工更容易去反映

社區對組織工作的各種疑問。 

     

    南瑤宮董事會必須探討，它擁有這個組織，可是擁有並不是等於為了自己，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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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個組織要完成的使命。非營利組織並不是像商業公司的股東那樣，手中握有大

批的股票就可以參與投票，他們完全是出自關切社會之情，才會經營這個組織。我覺

得ㄧ般人對董事會的擁有權有所誤解，實質上他們是透過合夥關係來擁有及經營組

織，因為一個非營利組織同時也屬於其他人所有(彼得杜拉克，2004)。 

 

二、非營利組織理論應用於南瑤宮 

    

    彼得杜拉克認為：「21 世紀是非營利組織的世紀。」為什麼21 世紀是屬於非營

利組織的世紀，在《下一個社會》（ Managing in the Next Society ：beyond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這本書中，杜拉克也表示：「非營利機構能夠提供機會，

讓個人擁有一個自己可以控制，也同時可以奉獻和改善的天地。」本研究將民間道教

廟宇視作是「理念型」（ideal type）非營利組織的概念，嘗試突顯組織中具有特殊

「媽祖文化」的面向。南瑤宮本非政府機構，未擁有強制性的「公權力」，但是卻有

穩固的「公共性」特質。釐清這個層面，對南瑤宮在現代社會中的定位，應該會有一

定的幫助，依據訪談內容分析得知，南瑤宮愈來愈強調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服務功能及

草根性的角色，亦是未來建構南瑤宮未來特色之所趨。 

 

    南瑤宮由於與公部門互動頻繁，其組織自主性一定會受到侷限，其中以人事權、

決策權及財務權最容易受到影響，分項敘述如下: 

(一)人事權： 

    有官方管理者參與事務外甚至可能連重事要人任用權都掌握在公部門手中，其中

包含人事預算之分配，有無法自由使用困境。 

(二)決策權： 

    公部門之所以投注資源幫助南瑤宮，前提必定有其必要性及目的性，因而南瑤宮

之設立章程及目的亦無法隨意更改，重大決策及內部規則之變更，通常也無法隨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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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財務權： 

    資源源既來自於公部門，其資源之使用當然需要受限於公部門所投入之目的，無

法自由運用，甚至若公部門之預算不允許，還有導致該非營利組織部分業務無法運作

之情形發生。 

 

    綜合訪談結果可以得知，南瑤宮尚需加強專業化經營管理，在福利服務輸送過程

中，人力資源的素質與運用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非營利組織在志願工作者提

供社會服務時，面對服務品質情勢的發展，志願工作的角色功能在此變遷趨勢下，會

受到何種影響；對於非營利組織的管理策略是否趨向專業化，以提升服務效率與效

果，值得領導階層投入更多的重視與關注來面對。 

 

    因此，南瑤宮在面臨系統開放的環境壓力下，如何藉助專業知識與技術，講求成

本效益，以組織經營管理的理念，訂出營運策略，規劃有發展性的計畫藍圖，有效率

的籌募基金和善用志願工作者人力，以獲得社會大眾肯定其服務的有效性和可信賴

性，相當重要。因此彼得杜拉克就強調，非營利組織必須重視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技術，

這是值得現今國內大多數非營利組織所深思熟慮的挑戰課題，因為他們皆不認為社會

服務是需要專業人員經營管理，而習慣以經驗法則來反應社會需要和處理問題。雖然

南瑤宮也面臨上述的挑戰與困境，其公益的特性仍對社會發展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還必須仰賴組織中領導階層的自發性認知與積極經營的理念，才能使南瑤宮充分發揮

其社會福利輸送的功能。 

 

三、南瑤宮非營利組織轉型半官方管理的特殊案例 

     

    經本研究發現，在經營管理範疇上，寺廟的經營管理屬於非營利組織，不但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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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管理，更要標榜講求的是智慧管理（wisdom management ） 比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還要更高一層，如以層次而言，宗教表現屬最高層次，如下圖5-1所示： 

 

 

 

 

 

 

 

 

 

 

 

 

圖 5-1 宗教管理層次 

     既然宗教是屬於所有學問最高境界的層次，到出神入化的高峰，當然能處理主

持其事者必定是人上人、有道之士、有法之師，已從知識面進入智慧面的化境，換言

之，能管理宗教之人士，實非泛泛之輩。 

     

    但事實上，當今寺廟經營管理者與世俗商場的經營管理，反而差一段距離，就以

財務會計管理而言，公司帳大致是由專業會計做符合現代會計學的報表，而不少寺廟

的會計僅有簡單收支的流水帳而已，沒能請專業人員記帳。 

    所以，為取信信徒，會計帳清清楚楚的紀錄，還是當今寺廟管理上重要課題之一，

因一談及經營管理，錢財收支清楚列為第一要務，所以會計帳是當今寺廟經營管理的

問題所在。在現代化的社會裏，寺廟是屬非營利組織，本身有沒有轉型為財團法人，

自然科學 

社會科學 

人文 

哲學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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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經營也是一大問題。 

    

    最近案例，有民眾想要調閱台北市某些名廟的組織、管理章程與變更情形，發現

大多數臺北市的寺廟都沒有像慈濟登記為財團法人、也不是社團法人，連要閱覽跟個

資毫無關係的寺廟組織章程與章程變動，都被台北市民政局拿出自己放在抽屜裡的內

規: 「受限於『政府資訊公開法』，除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人或名冊中的信徒，其他人

不得申請閱覽之」不得其門而入。因此， 一般民眾不能順利以寺廟捐款人或自認為

是信徒的身分閱覽組織章程，更別說要求民政局把寺廟登記事項如財產、法物數量等

目前社會聚焦的寺廟等宗教團體、公益組織的財務公開上網，供大眾檢驗。宗教團體

法迄今20年來4進4出立法院，皆未能完成立法，在寺廟的監督管理上不能有自己的自

治條例或更符合民眾期待的管理標準，相較於美國對免稅團體的管理方法的嚴謹規

範，實有差距。 

     

當然，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模式也有一些缺失：（1）缺乏客觀的判準。因

為服務提供者並沒 有替代者存在，而可能導致對簽約者的錯誤與問題過度容忍；也

由於未明訂精確的契約，而難以評斷服務成效。（2）缺乏競爭者，不怕丟掉契約而流

於自滿，簽約者寧可花費較多時間來維持和政府間友善及合作的個人關係，而較不重

視提高服務成品質，因此，取悅政府的承辦人成為簽約者的首要工作。（3）簽約者擁

有較優勢的資訊來源，而能掌控或操弄資訊，使政府必須面臨任由簽約者提高價格或

降低品質的擔憂。（4）政治與行政的抗拒，從傳統的管理觀點來看，合作模式的共謀

性質多於合作與協調，因此，很難被大眾所諒解。事實上，合作模式被誤用的機會也

很多。 

 

由於政府部門是典型科層體制的官僚系統（Bureaucratic System），在政策的規

劃、執行與評估，都需要有不同的單位來負責，都有一定的權責系統，因此職權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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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多頭指揮系統，由於越高層級的行政機關管理的範圍越大，容易與其他對等

機關的業務重複，甚至有衝突的情況發生；另外機關內部溝通的問題，在大規模的機

關組織中，人員數量龐大且互動關係複雜，整體協調溝通的成本甚大。絕不如非營利

組織的組織效率高。因為非營利組織藉由「共同使命」來產生自動自發、出錢出力地

組織成員。常常可以創造出令人驚訝地龐大而又有效率地草根組織。 

 

四、南瑤宮與政府部門互動關係討論 

 

南瑤宮當前的管理方式及組織型態，雖是官派主任委員，但是又兼具半官方性

質、民間性質的內涵。依據杜拉克，現代社會已經進入了由「政府部門」、「營利部門」

與「非營利部門」三方共同治理的時代。 「公共行政」已經不只在限於政府，而是

政府和其他管理團體如何合作，是公共行政研究主要探討的課題。治理，主要是聚焦

於政府與民間兩者的互動，而非營利組織如何參與公共事務和如何與政府互動，對政

府、非營利組織和社會有什麼益處或影響。 在台灣，信仰型非營利組織的活動相當

興盛，是社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成員，而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互動關係和其他

類型非營利組織 和政府互動是否有所差異，像是組織資金與志工的募集皆比其他類

型非營利組織有成效，或是信仰特質的因素，導致和政府互動關係與其他類型非營利

組織有所不同，在宗教信仰與信仰型非營利組織發展興盛的台灣，台灣信仰型非營利

組織與政府互動關係是有探討的意義。 

    本研究認為，南瑤宮由媽祖會非營利組織運作，與彰化市公所為合作模式，合作

模式是公部門做為資金的監察人、法令的維護人，然後由非營利組織進行服務的提供

及實質操作。這是最廣為使用的互動模式，這樣既可以免去政府公部門領導效能不

彰、或管理目標不一的種種問題。日常廟宇活動，由南瑤宮的媽祖會的運作，作為基

本管理體制，來承擔廟宇活動主導權及決策權。廟宇各項活動，則可視為類似BOT 

(Build–operate–transfer)的精神。可以達到最高效率以及最優化的地方動員能力。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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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為了信仰上的認同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亦不須政府資金援助，為現階段較

好的方法。  

 

 上述與公部門互動關係之研究結果，亦呼應彼得杜拉克(2004)認為非營利組織的

績效必須經過仔細籌劃，必須以使命為出發點，否則非營利組職一定無法展現績效，

因為使命決定了他們須要達成什麼樣的績效和成果，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最大的不

同，在於擁有多種支持者、贊助者。但是與公部門互動合作密切，仍容易產生以下缺

點: 

（一）政府所援用的法令與契約限制過多，使得受託的非營利組織營運的自主性    

      受到限制。  

（二）非營利組織對於受託管理的福利設施的硬體建築設計或是空間規劃運用和裝潢  

     施工等，因不一定得以事先或及時參與，故一旦接受政府委託工作後，會造成 管 

     理上相當的不方便，除了無法滿足使用者需求之外，也無法要求政府立即更正。  

（三）非營利組織在經營管理上必須負擔龐大的財務虧損風險和責任，且其盈餘 在 

      用途上受到限制。  

（四）與政府部門間之協調溝通不易。  

（五）需要配合政府要求對特定服務對象辦理特定的工作事項，導致組織自主性降 

      低。  

（六）和政府合作或委辦的補助經費不足和未能補助專業人力的費用，導致服務品 

      質降低。 

 

    這些缺點與困境與課題是需要深入去探討與解決，如此南瑤宮非營利組織與政府

之間的合作互動關係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因應新的治理模式，提供民眾良好的公共

財貨與服務，將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對社會共同治理的效用能達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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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瑤宮為非營利組織，若在資源的取得上和政府有一種依賴關係，在「公設民營」

的精神中，作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制度選擇而言，非營利組織處於較為劣勢的地

位，因為必須仰賴政府資源提供，而政府處在一個上位的地位。 

    這樣有高低從屬地位的關係，政府就必須要冒著非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提供上的

不確定性危險，接受服務者不確定性等問題。同樣地，非營利組織對於政府在提供資 

源上，除非雙方有簽訂有效力的合約或契約的關係，非營利組織也會面臨到政府提供

資源不確定性的風險 

 

    目前為政府部門、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三者相互協調合作，對社會進行治理的

時代，南瑤宮這種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在非營利部門中治理的參與是重要的角色，並且

信仰型非營利組織本身在資金與志工的招募上，比其他非信仰型非營利組織方便，擁

有的資源也比其他非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多，所以信仰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互動的關係

也相當值得深入探討，探討兩者互動方式，台灣的信仰型非營利組織擁有相當充分的

資源與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特點，若是政府與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合作參與公共事務，

將會對整體社會幫助增大。 

 

 

    非營利組織需要一個貼切、精準不籠統的使命才能凝聚組織內部的人事物，使命

並不等於目標，但是隨著時空背景的改變，我要追的目標並不同，非營利組織必須注

意環境的變化，才能確保資源的正確投入，使命是永久的、目標是暫時的。如果錯將

目標當作使命，那麼組織將因達成眼前的目標而失去動力。 

 

   南瑤宮在媽會、青年團、市長之所以會持續努力，辦活動、徒步進香，以及用三

年時間繞完所有會員角頭，這個過程，讓我恍然大悟「使命感」，才是這些人的共通

點，就是他們都不急著找「熱情」，反而是先找到「使命感」。將使命感轉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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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之後，勇往直前地追尋，面對眼前的每一個挑戰，心存善念，盡力而為，在這條

荊棘遍佈的路上，「熱情」將會變成一種生活態度，不再是個遙不可及的名詞。簡簡

單單三個字-「使命感」，好像遙不可及，但卻又驅動著人們內心深處改變的渴望、

正向成長的驅力，人們在追求「自我實現」的時候，如果沒有了「使命感」這三個字，

我們還能找到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麼嗎?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彼得杜拉克認為，即便是各國非營利組織的規模小大不一、概念內涵複雜，但是，

非營利組織其及背後結社動員力量所形塑成為的一項整體性的社會事實，這早已是全

球各國普遍存在的經驗現象。非營利組織是一種點化人類的媒介，它們的共通性在於

提供社會變遷，造就脫胎換骨的、進步的公民社會。南瑤宮提供各式服務或從事各種

宗教祭祀活動的原動力，可以追溯到基本的非營利組織的基本概念與型態。而針對南

瑤宮的發展，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建議南瑤宮需要秉持，監控他們自己的活動，他們有內部管理的程序及章程，除 

受政府相關法令的約束外，不受外在團體的控制，不任意接受有意圖的捐助，方可維

持中立的角色。 

二、南瑤宮歷史悠久及民間活動興盛。相關人員累積了深厚的民間文史資料。應積極

建立網站，供作台灣中部文史資料者。 

三、南瑤宮應積極培育下一代廟宇及信眾組織地領導者及經理人。增加相關的宗教活

動教育及體驗活動。讓民眾及學童都能親身體驗並瞭解，也藉此活動讓媽祖文化得以

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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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南瑤宮志 

 

彰化市公所接管南瑤宮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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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瑤宮管理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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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南瑤宮與老大媽會合約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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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南瑤宮與老大媽會合約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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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南瑤宮宮內現況相片集錦 

 

梨春園於迎牲禮中的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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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媽會梨春園扮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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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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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牲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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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媽會祭拜先輩圖 

 


